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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所需填報/提供數據之表冊總覽 

校庫 

表冊編號 
項目 

頁

碼 

填報 

月份 
資料基準點 

校級彙整 

單位 承辦人 分機 

學 10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 9 

10 前一學年度 

教務處 

邱淑華 2205 學 10-1 學生實習之經費來源 14 

學 10-2 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統計 16 

學 17 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統計表 19 
林美娟 2363 

學 19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 22 

學 7 外國(境外)學生來校修讀「非學位生」進修、交流統計表 3 
3,10 前一學期 

蔡承佑 2210 

學 8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統計表 6 

學 24 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 32 

10 10/15 
學 25 

大學「碩士（含碩士在職）班、博士班」總量內核定招生情形調查

表 
35 

學 23 學校「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 25 
10 

前二學年度 
校友服務處 雷菊仙 8122 

學 23-1 學校「應屆博士畢業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 29 前一學年度 

教 1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37 3,10 3/31、10/15 

人資處 許瑋珊 3558 

研 2 專任教師獲學術表現及競賽榮譽獎項統計表 48 
3 前一年度 

研 3 專任教師獲 Fellow 會士、院士榮譽獎項統計表 49 

研 5 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表 50 10 前一學年度 

研 16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明細表 61 

3 前一年度 研 17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明細表 64 

研 18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明細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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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9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資料明細表 66 

研 21 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 71 

3 前一年度 研發處 張秀卿 2561 研 22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76 

研 23 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 79 

研 6 學校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情形表 54 

10 前一學年度 國際處 姚文琦 2325 研 7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研討會統計表 57 

研 8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 59 

校 10-2 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 83 
10 前一學年度 學務處 周玟妦 2217 

校 21 學校執行「工讀及生活」助學金情形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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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冊定義及資料明細蒐集 

學 7. 外國(境外)學生來校修讀「非學位生」進修、交流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系整際獎 系整際 系整獎國際 系整獎國際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單位名稱 學制
班別 

是否簽訂
學術交流
合作契約 

對方學
校國別
(地區) 

對方學校名稱 來臺進
修、交流
期間 

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同時
在校內附設華語文中心就讀情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有 無 
男 女 男 女 

     
□是 
□否 

107.10 新增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10 月填報前一學期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 108 學年度上學期之學校外國(境外)非學位生人

數資料；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下學期之學校外國(境外)非學位生人數資料。 

學期 
1. 請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規定辦理。 
2. 上下學期表示方式：上學期為 1，下學期為 2；例如 108 學年度上學期，即以 1 為代表；108 學年度下學期，則以

2 為代表。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 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

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
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是否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契約 

1. 請學校填報外國(境外)學生來校修讀「非學位」進修、交流，學校【是、否】與境外合作學校簽訂書面約定（例如合
作契約書、合作意向約定書、同意書或備忘錄等資料）。 

對方學校國別

(地區) 

1. 對方學校國別（地區）：係指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在原就讀學校之國別(地區)，而該國別（地區）則指本國

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請以合作學校之所屬國別進行統計，非以學生所屬國籍（護照國籍）統計。 
2.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在原就讀學校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對方學校名稱 1. 請填報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在原就讀學校名稱。例如：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 
來臺進修、交流 1. 請選擇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來臺進修、交流(不包括雙聯學制)，【填表代碼請參照附錄三】。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18


 

【109.03 校庫表冊】                                                      第4頁 

期間 (1)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0)  
(2)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未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1) 
(3)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年(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2) 
(4)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年(未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3) 
(5)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但未滿一學期(修讀學分者)。 (系統填表代號：4)。 
(6)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系統填表代號：5) 
(7)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或遊學團(修讀學分者)(包括寒暑假)：交流期間為 2 個月內者，請填報於此。(系

統填表代號：6) 
(8)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寒暑假)：交流期間為 2 個月內者，請填報於此。

(系統填表代號：7) 
(9) 個人身分選讀生：係指學生以個人身分(無透過學校協助)自行尋找出國交流進修之方式，並出國者。(系統填表

代號：8) 
(10) 其他。(系統填表代號：9) 

2. 就讀一學年係指【同一學年度上學期及下學期】，例如 108 學年度上學期及下學期，非指 108 學年度上學期及 107
學年度下學期。 

3. 請填報前一學期外國學生以非學位生來臺進修、交流情況。 
4. 來臺進修、交流期間於【暑假期間】且有跨學年度者，請以「來臺進修、交流開始日」為填報基準。 

外國(境外)來校

修讀非學位生

同時在校內附

設華語文中心

就讀情形 

1. 請填報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有；無】同時就讀校內附設華語文中心之人數，亦即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

位生是否同時就讀校內附設華語文中心之人數。若校內無附設華語文中心者，亦請勾選【無】。 
2. 如僅在華語文中心就讀者，請勿填入本表。 
3. 若學校承接科技部候鳥計畫，而安排海外台裔青年回台進行短期研究或實習，並與台灣產官學界交流之外國（境外）

人數，請勿填報本表。 
備註 1. 請各校自行留存「入學證明」或「雙方學校簽約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教育部國際化調查」、「國際及

兩岸教育司」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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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7 表冊資料明細表 
單位名稱： 是否有新增學生名單： 

學號 

是否簽

訂學術

交流合

作契約 

來臺進

修、交流

期間 
(請參照填

表說明填

寫代碼) 

是否同

時就讀

本校華

語文中

心 

交流 
開始日期 

(如 108 年 1
月 1 日) 

交流 
截止日期 

(如 108 年 12
月 31 日) 

姓名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單位名稱 國別 
對方學

校中文

名稱 

對方學

校英文

名稱 
性別 

       108 1       
               

               

               

備註：不含雙聯生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109.03 校庫表冊】                                                      第6頁 

學 8.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獎系國公校 獎系國公校 獎系國公 獎系國公 系國公 際獎 系國公 系國公 獎系國公 獎系國公校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是否簽訂
學術交流
合作契約 

對方學校

(機構)國
別(地區) 

對方學校(機構名稱) 出國進

修、交流

期間 

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男 女 

     
□是 
□否 

107.10 新增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10 月填報前一學期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 108 學年度上學期之學校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

流人數資料；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下學期之學校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資料。 

學期 
1. 請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規定辦理。 
2. 上下學期表示方式：上學期為 1，下學期為 2；例如 108 學年度上學期，即以 1 為代表；108 學年度下學期，則以 2

為代表。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 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
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是否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契約 

1. 請學校填報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學校【是、否】與境外合作學校簽訂書面約定（例如合作契約書、合作意向約

定書、同意書或備忘錄等資料）。 

對方學校(機構)
國別(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對方學校(機構)之國別(地區)；【填表代碼請參照附錄一】。 

對方學校 
(機構名稱) 1. 請填報對方學校(機構)之中、英文名稱；例如：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 

出國進修、交流

期間 

1. 請填報【前一學期】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情形，並選擇本國學位生出國進修、交流(不包括雙聯學制)【填表代碼

請參照附錄三】情況： 
(1)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0)  
(2)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未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1) 
(3)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年(修讀學分者)。 (系統填表代號：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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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年(未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3) 
(5)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但未滿一學期(修讀學分者)。 (系統填表代號：4)。 
(6)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系統填表代號：5) 
(7)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或遊學團(修讀學分者)(包括寒暑假)：交流期間為 2 個月內者，請填報於此。(系

統填表代號：6) 
(8)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寒暑假) ：交流期間為 2 個月內者，請填報於此。

(系統填表代號：7) 
(9) 個人身分選讀生：係指學生以個人身分(無透過學校協助)自行尋找出國交流進修之方式，並出國者。(系統填表

代號：8) 
(10) 其他。(系統填表代號：9) 

2. 就讀一學年：係指【同一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皆出國進修、交流，例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

非指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例如：若 A 學生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出國進行交流 1 學年，

請學校於 109 年 3 月表冊資料蒐集時，填報 A 生為【就讀一學年(含)以上】學生，並於 109 年 10 月表冊填報時，

亦應填報 A 生為【就讀一學年(含)以上】學生，但 A 生若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前，提前返校就讀，則 109 年

10 月表冊，則毋須填報 A 生之出國進修資訊。 
3. 出國進修、交流期間於【暑假期間】且有跨學年度者，請以「出國進修、交流開始日」為填報基準。 

學生出國進修、

交流人數 

1. 請填報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男；女】人數，亦即學生若獲得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補助」、「跨

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補助」、「學海飛颺」、「學海惜珠」或其他計畫經費補助出國進修、交流者，皆

可填報。 
2. 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不包括雙聯學制)，若為出國參與競賽交流或進行實習者，請勿填列本表；例如國際壘球賽、國

際網球決賽…等，請將該競賽成效填列至「學 19.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10 月填報)。 
3. 本表係調查在學學生進行「學術」進修、交流等情形，若為「海外志工團」非屬本表調查範疇，請勿填報；另若為

學科○○營隊(例如：物理電子研習營隊、中國醫學營隊者)，即可填報。 

備註 
1. 請各校自行留存本國學生入學證明及交換學生雙方學校簽約文件等相關證明及法規文件資料以備查。 
2. 本表學生出國進修、交流資訊，為教育部每學年度定期公告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https://udb.moe.edu.tw/）

之內容，請學校務必審慎填報，以免影響公布內容。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教育部國際化調查」、「大專校

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19203&ctNode=1213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data/news/201011195956.pdf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data/news/201011200042.pdf
https://u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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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8 表冊資料明細表 
單位名稱： 是否有新增學生名單： 

學號 

是否簽

訂學術

交流合

作契約 

出國進

修、交流

期間 
(請參照填

表說明填

寫代碼) 

是否修

讀學分 

交流 
開始日期 

(如 108 年 1
月 1 日) 

交流 
截止日期 

(如 108 年 12
月 31 日) 

姓名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單位名稱 國別 
對方學

校中文

名稱 

對方學

校英文

名稱 
性別 

       107 1       
               

               

               

備註：不含雙聯生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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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0.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10 月填報) 
整獎校實 

學
年
度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學
制
班
別 

年
級 

實習屬性 

是否屬專門
職業技術人
員(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師)

應考資格規
定之實習 

實
習
場
所
國
別 

實習場所 
證明文
件類型 

實習時間 

實習人數(次)及時數 
108.10 區分身分類別 

補
充
說
明 本國學生數 

境外學生數(含外生、

港澳、僑生、陸生、其他等) 

男 女 
總時
數 

男 女 
總時
數 

    107

.10

增

蒐 

□必修＿學
分 

□選修＿學
分 

□畢業條件 

106.10 增蒐 

□是 

□否 

107.10 增蒐 

106. 

10

增蒐 

□政府機構 

□企業機構 

□其他機構 

□就讀學校

附屬機構實

習 

□合約 

□公函 

□其他證

明文件 

□全學年(人數) 

□寒假實習(人次) 

□暑假實習(人次) 

□單一學期實習(人次) 

□學期期間實習(人次) 

107.10 調整分類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實

習學生人數。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

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

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年級 

1. 請依各單位(例如系所)選擇年級；有關年級填報請參考本手冊第 18 頁「資料調查說明」之「四、年級說明」填報。 
2. 延修生之年級計算，請依「修業年限+延修第◎年」填報，亦即若學生延修第 1 年，其年級計算為「修業年限+1」（以

此類推），例如部分學校建築系修業年限為 5 年，則第 1 年延修生其年級應為 6（5+1）年級、第 2 年延修生其年級應

為 7(5+2)年級，依此類推。 

實習屬性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

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

足畢業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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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表實習學生人數，請以 108 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實務實習，且其實務實習必須具備「學分者」或

「畢業條件」者，始得認列。 
3. 請填報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進行實習，係因【必修課程；選修課程；畢業條件】等因素所進行，若學生實

習係因「課程」衍生之實習，請依各該課程屬性【必修；選修】擇一填報，若有同一門課程，同時兼具必修、選修

性質，請以【必修】填報，並填報其各該必修、選修課程之【學分數】。 
4. 請統整各系所各年級實習課程必、選修學分數，並依據相同的實習屬性及學分數進行歸類填報。 

範例 1：A 校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3 年級學生共 30 名，其中 10 人因「必修 3 學分」參與實習；5 人因「必修 2 學

分」參與實習；其餘 8 人因「選修 2 學分」及 7 人學生因「選修 1 學分」進行實習，故 A 校填報如下：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學制班別 年級 實習屬性 … 實習人數(次)及時數 
男 女 

108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3 

必修 3 學分 … 4 6 
必修 2 學分 … 1 4 
選修 2 學分 … 4 4 
選修 1 學分 … 2 5 

 

是否屬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醫事人

員、社會工作師)應
考資格規定之實

習 

1. 請學校填報系、所、學位學程之「實習」【是、否】屬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應考資

格規定之實習，包括報考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法醫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驗光人員、獸醫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助產師等考試之實習。 

實習場所國別 

1.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學生【實習場所國別】，並以下拉式選單選填實習之國別(地區)，若為國內實習，請選填中華民國(系
統填表代號：0)；若為境外實習，請參照【附錄一】填表代號，且不同國別(地區)請分開填寫。 

範例 2：學校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公共政策理論與實務」課程，於 108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期間安排

A 生至「大陸地區」、B 生至「馬來西亞」、C 生至「日本」等國家進行部分學分實習，故請學校依 A 生、B
生、C 生之【實習場所國別】填列。 

2. 本表資料統計期間（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期間）同一學生修讀實習課程，分別安排至不同國家進行實

習，請學校擇一填報該生主要實習國家，倘屬上、下學期修讀不同實習課程至不同國家進行實習，則請依國別分開填

報。 

實習場所 
1. 請依學生實習場所為【政府機構；企業機構；其他機構；學校附屬機構】等： 

(1) 政府機構(系統填表代號：0)：係指學生至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進行實習，政府部門包含由科技部所訂定之「中華

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府及行政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例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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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 
(2) 企業機構(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實習之機構為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3) 其他機構(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為其他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政府及國

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國民小學等。 
(4) 就讀學校附屬機構實習(系統填表代號：3)：係指學生至就讀學校內所屬附設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若學生是前往其他學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依單位屬性填報。 

範例 3：若「國立臺灣大學」安排學生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學

校附屬機構】實習。 
範例 4：若 A 校安排學生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其他機構】實

習。 
範例 5：若 B 校安排學生至「長榮桂冠酒店(台北)」進行實務實習，則請填報為【企業機構】實習。 

證明文件類型 
1. 請依學校與實習單位簽約情形勾選【合約；公函；其他證明文件】，相關佐證資料皆需載明參與實習之學生人數、系所

別、課程名稱、實習時數及實習期間等資料。 

2. 若同時有上述 2 種(含)以上證明文件，請擇一勾選。 

實習時間 

1. 請填報學生實習時間為【全學年；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等類別。 

(1) 全學年(人數)：係指學生全學年上、下學期修讀之所有學分(課程)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且學生全學年皆於

校外單位實習或皆於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方可填報，惟請以【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學年度】填報。 
A、 若學生全學年輪流於【校外單位與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請於【實習場所】欄位勾選【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範例 6：A 生於 108 學年度上學期共修習 10 學分，此 10 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而 A 生於 108 學年度下學

期共修習 9 學分，且此 9 學分亦皆為校外實習課程，故 A 生即為【全學年實習學生】。 
範例 7：B 生於 108 學年度上、下學期無修習任何學分，但依學校規定必需至校外實習一年方可畢業，由於 B

生全學年均無使用到學校資源，故 B 生即為符合【畢業條件】、【全學年實習學生】。 
範例 8：甲班級學生 15 人(1 號學生到 15 號學生)於 108 學年度上學期為全部學分校外實習，若 1 號到 15 號

學生於 108 學年度下學期亦於全部學分校外實習，故甲班級 1 號學生到 15 號學生等 15 位學生即為

【全學年實習學生】。 
B、 全學年度係指【同一學年度上、下學期】，例如 108 全學年度係指【108 學年度上學期及下學期】，非指【108

學年度下學期、109 學年度上學期】。 
(2) 寒假期間、暑假期間、單一學期、學期期間(人次)：係指學生於調查期間內(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因【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開課）學年度】之課程進行部分學分實習者，並請填報時間為【寒假期間；暑假

期間；單一學期；學期期間】等類別填報，其中【單一學期實習】係指學生實習時間為「整學期」皆於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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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實習活動。 
(3) 學生實習時間為【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等皆屬於部分學分實習者。 

範例 9：A 校企業管理學系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必修、2 學分、企業行銷課程」，計有 25 位學生修讀，

並安排學生於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9 月 15 日期間(暑假期間實習)至「長榮飯店」進行實習，故該

學系 25 位學生為【108 學年度暑假期間】實習（因學生所修讀課程為 108 學年度開設）」。 
範例 10：若 B 生於 108 學年第 2 學期共修習 5 學分，此 5 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而 B 生於 109 學年度「上」

學期共修習 3 學分，且此 3 學分亦皆為校外實習課程，由於 B 生實習時間不屬於同 1 學年度實習，故

B 生即為【單一學期實習】。 
2. 若學生實習場地為校內行政、教學單位或教師實驗室者，請勿填報。 
3. 本欄資料之填報並補充說明實際進行實習時間及留存相關文件備查。 

實習人

數(次)

及時數 

本國學

生 

1. 請填報【本國學生；境外學生(含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來臺就學及其他學生等)】之學生實習【男生；女
生】人數(人次)及其實習【總時數】，若學生實習係以天數計算，請換算至小時填報。 

2. 境外學生係指： 
(1) 依就學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亦即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

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等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 
(2) 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申請入學之境外生(不含陸生)：亦即係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或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之僑生、港澳
生。 

(3) 其他：非屬上述管道就讀之境外學生，例如：來臺依親就讀之學生、雙聯學制……等。 
3. 學生實習時數：請依據各校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列計學生實習時數；若辦法中無明確制訂學生實習

時數計算方式，則以學生實際實習時數填報(需提出實習時數之證明文件) (可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4. 簽約或公函內容與實際執行若有差異，請以實際時數填報，並請學校與業界廠商共同提供相關佐證文件。 

例如：某學校與 A 公司簽訂實習合約，安排甲系 100 名學生至 A 公司實習，但其中有 20 名學生於合約中未載明「服

務時數」資料，請依合約由 A 公司協助載明學生實習時數，包括 20 名學生姓名及實際實習時數，以為證明。 
5. 學生校外實習時數及人數，其中部分有佐證資料、部分無佐證資料，請依實際狀況填報有佐證資料之【實習人數】及

【實習總時數】。 
範例 11：C 校資管系大學四年制學士班有 100 名學生於校外實習 5 小時，實際實習總時數為 100 名＊5 小時=500 小

時，惟其中 40 名學生之 5 小時實習時數(共 200 小時)未與廠商簽訂合約，且無相關證明資料或廠商背書等

證明，故 C 校僅可填報「實習人數」60 人；「實習時數」300 小時(60 名＊5 小時=300 小時)。 

境外學
生 ( 含 外

生、港澳、

僑生、陸

生、其他等) 

備註 1. 學生實習情形如有以下情形者，請勿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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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校內僅為實機實習者，例如於校內行政、教學單位或教師實驗室之實習。 
(2) 修讀校內系所開設一般「實驗(實習)課程」。 
(3) 學生所屬之系所無開設實習課程，亦非系所畢業條件所限制之實習。 
(4) 實習以「參訪」或「觀摩」進行者。 
(5) 師資生於畢業後之實習，例如修讀教育學程之學生實習。 

2. 請各校自行留存相關文件資料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及教育部相關

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109.03 校庫表冊】                                                      第14頁 

學 10-1. 學生實習之經費來源(107.10 期首填，10 月填報)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全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及「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之實習經費補助來源。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2. 本欄資訊應與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學院」資訊一致。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

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2. 本欄資訊應與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單位名稱」資訊一致。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

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2. 本欄資訊應與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學制班別」資訊一致。 

實習屬性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

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

業條件者。 
2. 本表實習學生人數，請以 108 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實務實習，且其實務實習必須具備「學分者」或

「畢業條件」者，始得認列。 
3. 請填報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進行實習，係因【必修課程；選修課程；畢業條件】等因素所進行，若學生實習係

實 

學

年

度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學

制

班

別 

實習屬性 

實

習

場

所

國

別 

實習時間 

學生實習主要經費來源人數(人次) 

補

充

說

明 

教育部補助 
其他

政府

部門

補助 

國內

民間

單位 

境外

政府

或民

間單

位 

學校

自有

資金 

無

經

費

補

助 

其

他 
小計 

高等

教育

深耕

計畫 

新南向計畫 學

海

築

夢 

其

他

計

畫 

個別型

學校 

學海

築夢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畢業條件 

 □全學年 

□寒假實習 

□暑假實習 

□單一學期實習 

□學期期間實習 

           

應 與

學 1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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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課程」衍生之實習，請依各該課程屬性【必修；選修】擇一填報，若有同一門課程，同時兼具必修、選修性質，請

以【必修】填報，並填報其各該必修、選修課程之【學分數】。 
4. 請統整各系所實習課程必、選修學分數，並依據相同的實習屬性及學分數進行歸類填報，其填報方式可參考「學 10.學

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實習屬性」定義。 

實習場所國別 
1.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學生【實習場所國別】，並以下拉式選單選填實習之國別(地區)，若為國內實習，請選填中華民國(系統

填表代號：0)；若為境外實習，請參照【附錄一】填表代號，且不同國別(地區)請分開填寫。 
2. 本欄資訊應與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實習場所國別」資訊一致。 

實習時間 

1. 請填報學生實習時間為【全學年；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等類別。 
2. 若學生於【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皆屬於部分學分實習者，其中【單一學期實習】係指

學生實習時間為「整學期」皆於實習機構從事實習活動。 
3. 本欄資訊應與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實習時間」資訊一致。 

學生實習主要
經費來源人數
(人次) 

1. 請學校填報學生實習「主要」補助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個別型學校；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海築夢；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教育部補助-其他計畫；其他政府部門；國內民間單位；境
外政府或民間單位；學校自有資金；無須經費補助；其他】等類別之人數(人次)： 

(1) 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個別型學校。 
(3)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海築夢。 
(4) 教育部補助-學海築夢。 
(5) 教育部補助-其他計畫。 
(6) 其他政府部門：包括由科技部所訂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府及行政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

例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科技部…等。 
(7) 國內民間單位：包括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私人企業、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 
(8) 境外政府或民間單位：境外政府及境外民間機構等。 
(9) 學校自有資金：係指學校以自有資金補助學生進行實務實習活動，該經費不包括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之經費。 

(10) 無經費補助：係指學生實習活動無須相關補助經費或學生實習活動係以學生自費進行。 
(11) 其他：非屬上述項目者，並以 15 字敘明經費來源。 

2. 若學生實習經費由前揭多項經費來源挹注者，請以「主要」經費來源擇一填報，其中各類計畫補助經費之挹注人數之【小
計】應與「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之「全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及「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一致，請學校確認
數據之正確性。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及教育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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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0-2. 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統計(107.10 期首填，10 月填報) 
實 

學

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實習

場所

國別 

實習機構資訊 學生實際實習場所 學生實習權益人次 
補充

說明 
行業

別 

機構

名稱 

統一編

號 
縣市別 地址 

投保情形 實習待遇 

有投保 未投保 工資 獎學金 津貼 無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全學年實
習學生人數」及「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之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等相關資訊。 

學院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學院」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單位名稱」資訊匯入。 
學制班別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學制班別」資訊匯入。 

實習場所國
別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之「實習場所國別」資訊匯入。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機構(單位)者，後續實習機構資訊之【統一編號；縣市別】無須填報，但【行業別；機構名稱；地址】

等仍須填報。 

實
習
機
構
資
訊 

行業
別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

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2. 本表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等資料，請以 108 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實務實習，且其實務實習必須具備「學分

者」或「畢業條件」者，始得認列。 
3.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境外機構歸屬【行業別】，惟若「不同學系」至「相同國內、國外機

構實習」者，請學校由專責單位統籌填報該實習機構之行業別及本表相關資訊等，避免機構歸屬類別不同。 
4. 該實習機構之行業別請參考行政院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105 年 1 月)填報。若實習機構為「境外機構」者，亦請學校

統整，並依機構類型填報其【行業別】。 
19 行業別 

說明 
系統填表代碼 行業別 

1 農、林、漁、牧業 從事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畜牧服務、造林、伐木及採集、漁撈及水產養殖等之行業等。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石油及天然氣、砂、石及黏土、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等。 

3 製造業 
半導體、影像顯示、生技醫藥、智慧手持裝置與通訊設備、食品製造、紡織、紙業及印刷業、
石油、化學材料及製品業、非金屬製品業、金屬工業、機械設備業、電子零組件、電力設備製
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其他製造
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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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電力、氣體燃料及蒸汽供應之行業等。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治業 用水供應業、廢（污）水處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等。 

6 營建工程業 建築工程、土木工程、專門營造等。 

7 批發及零售業 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理之行業；銷售商品所附帶不改變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
如包裝、清洗、分級、摻混、運送、安裝、修理等亦歸入本類。 

8 運輸及倉儲業 海陸空運輸、郵政及快遞、倉儲等。 
9 住宿及餐飲業 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及餐飲服務之行業等。 

10 出版、影音製作、傳
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包含數位遊戲、電腦動畫、行動應用服務、數位影音、數位學習、數位出版典藏、出版、影片
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傳播及節目播送、電信服務、電腦系統設計服務、資料處理及資
訊供應服務。 

11 金融及保險業 金融仲介、保險、證券期貨及其他金融業等。 
12 不動產業 不動產開發、都市更新、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等。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法律、會計、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能源技術
服務、研究發展、廣告及市場研究、專門設計、獸醫、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 

14 支援服務業 租賃業、就業服務業、旅行業、保全及私家偵探、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會議展覽服務、業務及
辦公室支援服務等。 

1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
制性社會安全 公共行政業、國防事務、強制性社會安全、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等。 

16 教育業 學前、小學、中學、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外語教育、藝術教育、運動及休閒教育商業、資訊
及專業管理教育等。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醫療保健服務、居住照顧服務、其他社會工作服務等。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創作及藝術表演、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博弈業、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等。 

19 其他服務業 工商業團體、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洗衣、理容、殯葬、家事等。 
 

機構
名稱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境外機構之完整名稱】，請填寫機構「全銜」，例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中文或英文名稱】。 
3. 本欄位僅蒐集實習機構之「中文或英譯機構名稱」，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統一
編號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機構統一編號】，請填報該機構登記之統一編號。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無須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統一編號】。 

學
生

縣 市
別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實際實習單位【縣市別】，例如【雲林縣】。 
2.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則無須填報其【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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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實
習
場

所 

地址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實際國內、境外機構實習單位【地址】，其中街道路段、巷、弄…等數字碼，請以阿

拉伯數字填報，例如：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範例 1：A 校與「國賓大飯店」合作學生實習教學，但考量學生居住地因素，則安排學生至「新竹國賓大飯店」進行實習，故

請填報學生實際實習場所之地址【新竹市中華路 2 段 188 號(新竹國賓大飯店)】。 
2.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中文或英譯地址】，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學
生
實
習
權
益
(人
次) 

投
保
情
形 

有
投
保 

1. 請填報學校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有；無】依據「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

保險，並請填報投保情形之人次： 
(1) 「有」保險：係指學校於學生實習期間，有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亦即學生實

習期間受到「勞工保險」、「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兩者皆有」的保障。 
(2) 「無」保險：係指學校於學生實習期間，未替學生投保「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亦即學生實

習期間並未受到「勞工保險」及「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的保障。 

未
投
保 

實
習
待
遇  

工
資 

1. 請填報學校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待遇之人次： 
(1)工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按照「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學生符合最低基本月薪工資之待遇。 
(2)獎學金：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給予」實習學生一定金額的獎勵金。 
(3)津貼：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給予」基本保障的各類津貼(如生活津貼、實習津貼)。 
(4)無任何待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並未提供任何待遇。 

2. 本表學生實習【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之待遇人次加總應等於【有投保及未投保】人次之加總。 
3. 【投保情形】及【實習待遇】各自人次加總應與「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之「實習人數(人次)」相符。 
4. 同一學生於 108 學年度修讀 2 門實習課程，並安排至不同場所進行實習，請分別依【實習單位】給予之【保險及待遇】列計其

「人次」；但若同一家實習單位，提供同一學生 2 種待遇，請以主要待遇擇一填報。 
範例 2：B 校餐飲管理學系甲生分別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讀「店舖設計與規劃課程」與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餐旅

企業進階實習」，並於暑假與寒假期間至「乙飯店」及「丙飯店」進行實習， 
 乙、丙等 2 間飯店皆為甲生投保「勞工保險」，故「有投保」選項列計為 2 人次。 
 乙飯店提供甲生實習待遇為「工資」，丙飯店提供甲生實習待遇為「獎學金」，故請填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

各列計 1 人次。 

獎
學
金 

津
貼 

無 

表冊對應單

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及教育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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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7. 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統計表(10 月填報) 
校整 校整 系整 系整 校系整 校系整 校系整 校系整 校系整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學制

班別 
學生在學情況 

通過公職考試

人次 

通過臺灣地區證照人次 
通過大陸、港、澳

地區證照人次 
通過其他地區

證照人次 教師證書 其他證照 

    
□在學學生 
□當(108)學年

度畢業生 
     

填報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資料。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

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生在學情況 

1. 請依學生在學情況【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填報通過人次。 
2. 在學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且不包括就讀學分班、選讀生、無學籍學生、休退學生及保留入

學資格之學生。 
3. 當(108)學年度畢業生：係指 108 學年度畢業之學生，於本系統填報截止日(每年 10 月 31 日)前通過公職考試或取

得證照者皆可填報。例如 A 生於 109 年 6 月 6 日畢業，並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通過公職考試，則 A 生可以列計

於通過公職考試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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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應屆畢業生於在學期間已通過公職考試或取得證照者，請列計於「在學學生」。若於畢業後至系統填報截止日(每
年 10 月 31 日)前通過公職考試或取得證照者，請列計於「當(108)學年度畢業生」。 

5. 在學學生與當(108)學年度畢業生不得重複填報。 
6. 在籍學生入學前於統計期間內已通過測驗者，亦可填報；例如 A 生於 108 年 9 月 15 日進入甲校就讀，A 生於 108

年 8 月 15 日取得證照，則甲校可認列 A 生之證照 1 人次。 

通過公職考試人

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通過考選部舉辦之公職考試(高普考、各類特種考試)總人次。 
2. 公職考試：係指通過考選部辦理可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考試，包括公務人員初等、普通、高等、特種考試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高等考試等。 

通過臺灣地區證

照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獲得發照地區為臺灣政府機構主辦或委辦(含臺、澎、金、馬地區)
之各種證照、證書(不含語文類證照、證書)或取得教師證書之人次，並以通過證書之發證日期或生效日期為計算基

準。 
2. 教師證書：包括教育部、北高教育局等辦理之幼稚園、國民小學、中等教育(普通類科、職業類科)、特殊教育、講

師證…等。 
3. 其他證照：包括技術士證照、金融證照、電腦認證…等(請參考「教育部大專生畢業流向調查」項次) 

(1) 技術士證照：包括勞動部辦理之甲、乙、丙級證照…等。 
(2) 金融證照：包括臺灣金融研訓院、壽險工會、精算學會等辦理之銀行、證券與期貨業務員、保險人、國際高

階證照、PMP …等。 
(3) 電腦認證：包括電腦硬體類、網路設計與設定類、多媒體設計、工程製圖類等。 
(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相關資格考試：包括考選部辦理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助產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等資格考試。 

通過大陸港澳地

區證照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獲得發照地區為大陸、港澳地區之各種證照、證書(不含語文類證

照、證書)人次，並以通過證書之發證日期或生效日期為計算基準。 
通過其他地區證

照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獲得發照地區非為臺灣(含臺、澎、金、馬地區)、大陸及港澳地

區之各種證照、證書(不含語文類證照、證書)人次，並以通過證書之發證或生效日期為計算基準。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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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7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學生 

姓名 學生在學情況 通過公職 
考試名稱 

通過台灣地區 
證照、證書名稱 通過大陸、港、

澳地區證照、證

書名稱 

通過其他地

區證照、證

書名稱 

佐證

資料 
教師證書 其他證照、

書 
108 工 建築系 學士班 陳○○ 在學學生 ○○○      

      學士班 王○○ 當學年度畢業生   ○○證書    

   碩士班 胡○○ 在學學生  教師證書     

   碩士班 林○○ 當學年度畢業生   ○○證書  ○○○證書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學制 學生在學情況 通過公職 
考試人次 

通過台灣地區 
證照、證書人次 

通過大陸、港、澳

地區證照、證書人

次 

通過其他地區

證照、證書人

次 教師證書 其他證照 
108 工 建築系 學士班 在學學生 1     

   學士班 當學年度畢業生  
 1   

   碩士班 在學學生  1    
   碩士班 當學年度畢業生   1   
  水環系 學士班 當學年度畢業生    5  
   碩士班 在學學生     6 

    合計 1 1 2 5 6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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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9.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10 月填報) 
校國 系國 系國 系國 校系國 校系國 校系國 

學

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學生在

學情況 
參與競賽獲獎人次 學生論文出版及展演活動 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臺灣地區 大陸、港、

澳地區 其他地區 篇數 
(場數) 人次 臺灣地區 大陸、港、

澳地區 其他地區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資料。 

學院 1.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 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

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
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學生在學情況 

1. 請依學生在學情況【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填報獲獎、出版及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2. 在學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且不包括就讀學分班、選讀生、無學籍學生、休退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

之學生。 
3. 當(108)學年度畢業生：係指 108 學年度畢業之學生於本系統填報截止日(每年 10 月 31 日)前獲獎、論文出版皆可填報。

例如 A 生於 109 年 6 月 6 日畢業，並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論文出版，則 A 生可以列計於論文出版人次。 

 
4. 若應屆畢業生於在學期間獲獎、論文出版者，請列計於「在學學生」。若於畢業後至系統填報截止日(每年 10 月 31 日)

前獲獎、論文出版者，請列計於「當(108)學年度畢業生」。 
5. 在學學生與當(108)學年度畢業生不得重複填報。 

參與競賽獲獎

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以學校名義參加主辦方【臺灣地區(含臺澎金馬)；大陸、港、澳地區；

其他地區】等競賽之獲獎人次，每場競賽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並以獲獎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1) 臺灣地區：係指於臺、澎、金、馬地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 
(2) 大陸、港、澳地區：係指於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 
(3) 其他地區：係指非上述 2 地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競賽。 

2. 若學生在尚未入學之前即獲獎，則由比賽前之報名學校採計 1 人次。例如：王小明以 A 大學之名義報名參與全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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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8 月 1 日轉學至 B 大學並完成註冊，但王小明於 108 年 8 月 15 日於該比賽中得獎，此時 B 大學不能採計王

小明得獎數，但 A 大學能採計王小明之得獎數。 
3. 各項比賽僅獲得入圍、入選或初賽，且未於決賽中得獎之件數，不予採計。 
4. 本項目以競賽得獎人次計算，若有 3 位學生共同獲得同一競賽獎項，可列計 3 人次。例如王小明、陳小華、李大同等 3

人共同組隊參與競賽並得獎，其中，王小明、陳小華為資管系學生、李大同為企管系學生，則該獎項資管系可認列【2】
人次，企管系可認列【1】人次。 

5. 若不同學制共組成參與團隊而獲得獎項者，則「人次」可分別依參賽學生就讀學系、所、學制填報。 

學生論文出版

及展演活動之

篇數(場數)及
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08)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以專書出版或出版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研討會發表(壁報)論
文篇數及人次或校外展演活動數及人次，並以出版日期或實際展演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2. 本填報項目不包含學位論文、畢業展覽、系所自辦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3. 所稱「系所自辦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係指發表者、參與者皆為學校系所師生，且僅為系所對內舉辦之論文、專題發表

型式。 
4. 若學生論文出版由 2 位碩士生、1 位博士生共同撰寫及發表，其「篇數」請以「博士生(高階)」所屬系所列計 1 篇，並

備註仍有哪些系所碩士生共同著作，亦即碩士生所屬系所不可列計篇數；若學生論文出版由 2 位同階不同系所碩士生

(或博士生)共同撰寫及發表，其「篇數」歸屬系所請擇一填報，並備註其共同著作系所，亦即不可將同階合著作品分別

由學生所屬系所各自填報。另「人次」部分，則以學生所屬系所各自認列 1 人次。 

在學學生出席

國際會議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之學生人次，請依主辦方為【臺灣地區(含臺澎金馬)；大陸、港、澳地區；其他

地區】分別填報，並以實際出席會議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2. 國際會議需至少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代表參與者，即可認定為國際會議。若參與者包括大陸、香港、澳

門人士僅能算 1 國家(地區)數；若參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則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

例如：A 國際會議之參與國僅有臺灣地區、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則此國際會議之參與國家數僅可列計為 2。 
(1) 國際組織之會議或研討會。 
(2) 臺灣主辦且有海外學者參與或發表合作論文之會議或研討會。 
(3) 海外國際會議。 

備註 1. 請各校自行留存證照影本或主辦機構發放之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以利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教育部國際化調查」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
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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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9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

年

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學生 
姓名 學生在學情況 

參與獲獎競賽 學生論文出版及學生展演 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佐

證 
資

料 

競賽主辦方 
（台灣、大陸

港澳、其他） 

競賽

名稱 
得獎

名次 
指導教

師姓名 
論文 
名稱 

專書/期
刊/會議

名稱 

展演活

動名稱 

會議主辦方 
（台灣、大陸港

澳、其他） 

會議

名稱 

論

文

名

稱 
108 商管 企管系 學士班 陳○○ 在學學生 台灣 ○○          

   碩士班 王○○ 在學學生        台灣 ○○ ○○  
   碩士班 郭○○ 當學年度畢業生 大陸港澳 ○○          
   碩士班 柳○○ 當學年度畢業生 英國    ○○ ○○○○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

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學生 

姓名 學生在學情況 

參與競賽獲獎人次 學生論文出版及學生展演 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台灣地區 大陸、港、

澳地區 其他地區 篇數 
(場數) 人次 台灣地區 大陸港澳

地區 其他地區 

   學士

班  在學學生 1        

   學士

班  當學年度畢業生 
        

   碩士

班  在學學生      1   

   碩士

班  當學年度畢業生   1 1     

     合計 1 0 1 1 0 1 0 0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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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3. 學校「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10 月填報)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二學年度畢業博士學生之就業狀況資料，於博士畢業滿 1 年至調查時間(109 年 10 月 31 日)止之

就業情況。例如 109 年 10 月填報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一年學生截至調查時間之就業情況。 

學門類別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學門資訊匯入。 

學院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學院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單位名稱資訊匯入。 

107 學年度博士

畢業滿 1 年學生

工作情形 

1. 本表調查對象係以前二（107）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就業（工作）情形及任職單位，惟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

生（例如陸生、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等。 
2. 請學校填報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工作人數」，分別填報學生之任職於【自行創業；政府機關；公(國)營、民營

或企業單位；非營利法人團體；學術研究機構；學校；其它】等單位填報，並請依【全職、兼職】填報。 
3. 學生若於畢業後同時具有【全職及兼職】工作者，請以【全職】工作為主要填報；另若學生畢業後從事【多個兼職】工

作者，則請以【主要兼職】工作屬性填報。 
4. 本表【全職】係指從事領有薪資之全職工作；【兼職】係指非全職工作(兼職)者。 
5. 若擔任軍職志願役，請填報為任職於【政府機關】。 
6. 若任職單位屬非自行開設之私人診所，請填報於【公（國）營、民營、或企業單位】。 
7. 若任職單位屬財團法人醫院、大學附設醫療機構、署立醫院、軍醫院…等，請填報於【非營利法人團體】。 
8. 若學生於畢業後擔任【研發替代役】者，請依【任職單位】填報其就業狀況。 
9. 若於調查時間向任職單位申請【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者，仍請依任職單位填報其就業情形。 

校
整 整 校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
整 校整 

學
年
度 

學
門
類
別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工作情形 C.軍
職義
務役 

D.待
業者
或未
曾就
業者 

E.
其
它 

F.總計
(F=A+B+C+D+E) 
(系統自動加總) 

A.自
行創
業 

政府 
機關 

公(國)營、民
營或企業單位 

非營利法
人團體 

學術研究
機構 學校 其它 

B.小計 
(系統自

動加總) 
全
職 

兼
職 全職 兼職 全職 兼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此欄數據應≦108年 10 月學
20-1 博士畢業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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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義務役 1. 請填報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截至調查日止仍擔任義務役之人數，若該畢業生係擔任【研發替代役】者，請

依【任職單位】填報工作情形，其不歸屬於【軍職義務役】之人數。 

待業者或未曾就

業者 

1. 本表【待業者或未曾就業者】係指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於畢業後至調查時間期間，因準備出國留學、國內升

學或就業考試(研究所、高普考、證照考等)、暫無符合個人專長的工作機會、不滿意工作條件(如薪資、地點、人事、時

間等)、目前無工作打算、家庭因素(婚育、照顧家人)、工作單位關廠、裁員而被資遣者、被解雇等因素而未就業。 

其它(人數) 
1. 本表【其它】係指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於畢業後至調查時間期間，非屬前揭就業、服役、待業等情況者，

請填列此欄，並請補充說明，例如家管（料理家務者）。 

總計 
1. 本欄【F.總計】係由「A.自行創業」、「B. 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工作情形小計」、「C.軍職義務役」、「D. 待業者或

未曾就業者」及「E.其他」之加總，且該數據應≦校庫 108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

畢業總學生人數，因本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生（例如陸生、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等。 

表冊對應單位 1.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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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3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生 

姓名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工作情形 
此次調查方式 

已就業 未就業 

組織 

名稱 

自行 

創業 

政府 

機關 

公(國) 

營、民 

營或企 

業單位 

非營 

利法 

人團體 

學術 

研究 

機構 

學校 

其他 

(留職停薪, 

育嬰…等) 

服 

役 

中 

升 

學 

中 

待業

中或

未曾

就業 

準

備

考

試 

其他

(家管,

健康

因素

等) 

無

法

聯

絡 

補 

充 

說 

明 

電

訪 

電

子

郵

件 

網路 

社群 

(例 

如: 

FB) 

通訊 

社群 

(例 

如: 

line) 

其他 
更新

日期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106         1                 1  1    
               1             1 1   

合計      1  1    1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備註：1、向教務處申請下載所屬系所畢業生名單。2、相關檔案請保存 10 年。3、本表電子檔送至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107 學年度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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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已就業 未就業 總計 

（此欄數據應

≦105 年 10 月

學 20-1 博士

畢業生人數） 

自行 

創業 

政府 

機關 

公(國)營、民

營或企業單位 

非營利法

人團體 

學術研究

機構 
學校 

其他 

(留職停薪,育嬰等) 
服 

役 

中 

升 

學 

中 

待業中

或未曾

就業 

準備

考試 

其他(家

管,健康

因素等) 

無法

聯絡 

補充

說明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106                         
             1            

合計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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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3-1.學校「應屆博士畢業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104.10 月首填，10 月填報)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 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博士

畢業生於畢業時至調查時間(10 月 31 日)止之就業情況。 

學門類別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學門資訊匯入。 

學院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學院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 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單位名稱資訊匯入。 

畢業平均修業年
數(含休學年數) 

1. 請學校填報本表 108 學年度博士班畢業生之畢業平均修業年數（含休學年數，休學 1 學期，則以 0.5 年計算，不含陸

生、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例如：博士班畢業總學生人數共 10 人，其中 4 人修讀 5 年、5 人修讀 6 年、1 人修

讀 8 年(含休學 1.5 年)，此 10 人皆於 108 學年度取得博士學位，其則平均修業年數為 5.80 年。(請四捨五入計算至小

數點第二位) 

博士畢業生平均修業年數 = �
�4 人 × 5 年� + �5 人 × 6 年� + �1 人 × 8 年�

10 人
� = 5.80 年 

校
整 整 校

整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
整 校整 

學
年
度 

學
門
類
別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畢業平
均修業
年數(含
休 學 年

數)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工作情形 C.軍
職義
務役 

D.待
業者
或未
曾就
業者 

E.
其
它 

F.總計(F=A+B
+C+D+E) 
(系統自動加總) A.

自
行
創
業 

政府機關 
公(國)營、
民營或企業

單位 

非營利法
人團體 

學術研
究機構 學校 其它 

B.小計 
(系統自

動加總) 
全
職 

兼
職 全職 兼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此欄數據應≦本期 
學 20-1博士畢業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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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應屆

博士畢業生工作

情形 

1. 本表調查對象係以前一（108）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至調查時間(109 年 10 月 31 日)止，已有工作者或已獲得工作

機會者，惟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生（例如陸生、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等。 
2. 請學校填報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工作人數」，分別填報學生之任職於【自行創業；政府機關；公(國)營、民

營或企業單位；非營利法人團體；學術研究機構；學校；其它】等單位填報，並請依【全職、兼職】填報。 
3. 學生若於畢業後同時具有【全職及兼職】工作者，請以【全職】工作為主要填報；另若學生畢業後從事【多個兼職】

工作者，則請以【主要兼職】工作屬性填報。 
4. 本表【全職】係指從事領有薪資之全職工作；【兼職】係指非全職工作(兼職)者。 
5. 若擔任軍職志願役，請填報為任職於【政府機關】。 
6. 若任職單位屬非自行開設之私人診所，請填報於【公（國）營、民營、或企業單位】。 
7. 若任職單位屬財團法人醫院、大學附設醫療機構、署立醫院、軍醫院…等，請填報於【非營利法人團體】。 
8. 若學生於畢業後擔任【研發替代役】者，請依【任職單位】填報其工作情形。 
9. 應屆博士畢業生，若於調查期間向任職單位申請【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者，仍請依任職位填報其就業情形。 

軍職義務役 
1. 請填報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截至調查日止仍擔任義務役之人數，若該畢業生係擔任【研發替代役】者，請依

【任職單位】填報工作情形，其不歸屬於【軍職義務役】之人數。 

待業者或未曾就

業者 

1. 本表【待業者或未曾就業者】係指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至調查時間止，因準備出國留學、國內升學或就業考

試(研究所、高普考、證照考等)、暫無符合個人專長的工作機會、不滿意工作條件(如薪資、地點、人事、時間等)、
目前無工作打算、家庭因素(婚育、照顧家人)、工作單位關廠、裁員而被資遣者、被解雇等因素而未就業。 

其它(人數) 
1. 本表【其它】係指 108 學年度博士畢業生於畢業時至調查時間止，非屬前揭就業、軍職義務役、未就業及其他等情

況者，請填列此欄，並請補充說明，例如家管（料理家務者）。 

總計 
1. 本欄【F.總計】係由「A.自行創業」、「B.應屆博士畢業生之工作情形小計」、「C.軍職義務役」、「D. 待業者或未曾

就業者」及「E.其他」之加總，且該數據應≦本期（109 年 10 月）「學 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學制為「博士班」之

畢業總學生人數，因本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生（例如陸生、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等。 

表冊對應單位 1.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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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3-1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生 

姓名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工作情形 
此次調查方式 

已就業 未就業 

組織 

名稱 

自行 

創業 

政府 

機關 

公(國) 

營、民 

營或企 

業單位 

非營 

利法 

人團體 

學術 

研究 

機構 

學校 

其他 

(留職停薪, 

育嬰…等) 

服 

役 

中 

升 

學 

中 

待業

中或

未曾

就業 

準

備

考

試 

其他

(家管,

健康

因素

等) 

無

法

聯

絡 

補 

充 

說 

明 

電

訪 

電

子

郵

件 

網路 

社群 

(例 

如: 

FB) 

通訊 

社群 

(例 

如: 

line) 

其他 
更新

日期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108         1                 1  1    
               1             1 1   

合計      1  1    1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備註：1、向教務處申請下載所屬系所畢業生名單。2、相關檔案請保存 10 年。3、本表電子檔送至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108 學年度應屆博士畢業生工作情形 

已就業 未就業 總計 

（此欄數據應

≦本期學 20-1

博士畢業生人

數） 

自行 

創業 

政府 

機關 

公(國)營、民

營或企業單位 

非營利法

人團體 

學術研究

機構 
學校 

其他 

(留職停薪,育嬰等) 
服 

役 

中 

升 

學 

中 

待業中

或未曾

就業 

準備

考試 

其他(家

管,健康

因素等) 

無法

聯絡 

補充

說明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全 

職 

兼 

職 

108                         
             1            

合計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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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4.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10 月填報) 

總統校系整公獎 
學

年

度 

學

院

別 

統計

處代

碼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

生招生名額(A) 

109 學年度新

生保留入學資

格人數(B) 

109 學年度總量內新

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

冊人數(C)≤(A-B) 

109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

(％)D=〔C/(A-B)〕＊

100％(系統自動產生) 

系所招生特

色說明(400
字)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網址 

    
 

學校無須填報    必填  

填表說明：  
學年度[當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並以 10 月 15 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9 學年度資料。 
學院別 1. 本表將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之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表將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教育部總量核定通過之「系、

所、學位學程」之名稱匯入，其中學籍分組資料將以「系（科）所」為單位。 
2. 請學校審慎確認系統匯入之各「系、所、學位學程」名稱是否與教育部總量招生名額核定表之函文或校內組織規程

所列資訊相符。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2. 教育部註冊率之公開，將以「總量內」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括暑期碩士在

職專班)；學士班(包括四年制技術系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學士班、第二部學士班、學士後學士班等)；二年制在職

專班；進修學士班；五年制專科班；日間二年制專科班；二專在職專班；進修二年制專科班】等，作為公開資訊。 

總量內核定109學

年度新生招生名

額(A)(無須填報) 

1. 本欄位學校無須填報，此欄位數據將由教育部核定總量內招生名額核定表及系統資料匯入各校【總量內核定 109 學

年度新生招生名額】，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請協助核對數據。 
2. 例如：S 大學經本部核定 109 學年度「跨領域資訊媒體傳播學位學程」，其可招生學生人數包括總量內核定新生招生

名額 5 名、專案外加核定或分發新生招生名額 25 名，共計 30 名，故系統將匯入【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

名額(A)】為「5 名」；其餘非總量內核定新生名額「25 名」非本表蒐集數據。 

109 學年度總量內

新生保留入學資

格人數(B) 

1. 請填報學校當（109）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亦即當（109）學年度應入學就讀新生，可能因服兵役或其

他…等特殊情況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即屬於本表所填【109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惟學生若屬於

前學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請勿填報，例如 107、108 學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請勿填報本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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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總量內

新生招生名額之

實際註冊人數

(C)≤(A-B) 

1. 請填報每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之完成實際註冊程序之人數（包括完成註冊之新

生休學人數），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人數、退學學生、109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者及前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

之復學者。若境外學生(包括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以「一般升學管道」來臺就學，且其名額屬「總

量內新生招生名額」者，亦需填報其為【109 學年度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但不包括依「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及「外國學生來臺就

學辦法」來臺就學且完成實際註冊之正式學籍境外學生人數(包括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等)。 
範例 1：T 大學經教育部核定 109 學年度「跨領域生物科學學位學程」其可招生學生人數包括總量內核定新生名額 

10 名、專案外加核定或分發名額 20 名，依本表調查時間該 30 名學生皆完成實際註冊，故填報本表【109 
學年度總量內新生實際註冊人數(C)】時，僅需填報「10 名」；其餘專案外加核定或分發名額「20 名」非 
本表蒐集數據。 

2. 若學校碩士生、博士生以「甄試考試」而提前入學並完成註冊者，且其名額如歸屬於當(109)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

名額者，亦可填報。 
範例 2：W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8 年 11 月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高小明及陳小育皆於 109 年 2 月提前 

入學，並完成註冊程序，惟 109 年 5 月陳小育因經濟因素申請休學，故學校 109 年 10 月填報本欄位時， 
學校可將高小明及陳小育皆列計為【實際註冊人數】，因高小明及陳小育皆屬於 109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 
生名額且完成實際註冊程序，故可認列為實際註冊人數。(103.10.01 新增)。 

3. 本表「實際註冊人數(C)」應≦「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A)」，惟實際註冊人數若有經教育部核定「增

額錄取」時，該校「實際註冊人數(C)」得>「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A)」，但請學校於「備註」欄填

報教育部核定公文日期及文號（例如 109 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23456 號），並檢附教育部備查函或核

定函文號，以供查驗。 
4. 另為避免教育部註冊率公告時程，請學校務必於本表資料統計前，函報教育部核定「增額錄取」案，並提供教育部

核定函文，以利校庫作業小組處理系統設定事宜。 

109 學年度新生註

冊率(％) 
D=〔C/(A-B)〕＊

100％ 

1. 總量內新生註冊率(%)(D)，將依所填資料由系統自動計算（該數據將取至小數點第 2 位），其計算公式如下，請各校

協助檢視註冊率數據： 

新生註冊率(%)(D) = �
各系、所、學位學程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C)

各系、所、學位學程總量內核定新生招生名額(A) −總量內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B)
�× 100% 

 
2. 例如 Y 大學 109 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定「資訊管理學系」之總量內核定新生招生名額(A)60 名、總量內新生保留入學

資格人數(B)3 名、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 55 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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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學系新生註冊率(%)(D) = �
55(C)

60(A) − 3(B)� × 100% = 96.49% 

進修學制是否公開
註冊率 

1. 本表「進修學制是否公開註冊率」：係請學校針對【進修學制】系、所、學位學程註冊率，填寫【是、否】公開之選項。 
2. 105學年度起各校各學制註冊率將全數公布，故刪除此項目。 

系所招生特色說

明(必填) 

1. 學校檢視系統自動計算註冊率後，經校內評估需補充敘述「日間學制」請學校填報系、所、學位學程之發展特色或相關

成效，以 400 字（包括標點符號）敘述；例如該系所有學籍分組之情形，即可於此敘明。 
2. 若本欄經校內評估無須填報系所招生特色說明者，請勾選「學校一級行政主管(敘明職稱)，已確認無相關補充說明」。 

系所招生特色說

明網址 

1. 若學校對於前揭以 400 字說明「系所特色」仍有不足者，學校可依教育部 103 年 8 月 6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115884 號函之說明三辦理，亦即提供該系、所、學位學程詳細特色之說明網址，此網址原則與「職 6.學校

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聯絡資料表」之單位網址不同，惟學校評估原校內

系所簡介網址即可呈現系所特色說明者，亦可填報該網址。 
2. 若本欄經校內評估無須提供系所招生特色說明網址者，請勾選「校內已確認無相關說明網址」。 

備註 

1. 本表蒐集註冊率，將配合教育部政策進行公布；另各「單位名稱(系、所、學位學程)」統計處代碼，請依【教育部統

計處】網站公佈之「大學校院系所代碼」進行比對。 

2. 為配合教育部統計處及相關單位進行學校註冊率資訊公佈，請填報學校【對外說明主管（亦即可回應外界相關詢問

者）；本表聯絡窗口(例如教務處註冊組組長或註冊組承辦人)】等之「任職單位、姓名、職稱、連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等資訊，並請逕至「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使用者管理→設定註冊率聯絡窗口（共 2 筆）」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資料將提供「教育部統計處」、「總量提報作業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校務資訊公開作業小組」、「私立大
學校院獎補助小組」及本部相關單位使用。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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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5.大學「碩士(含碩士在職)班、博士班」總量內核定招生情形調查表(104.10 期首填，10 月填報) 

總校 總 總 總校 總校 

學年度 學院別 單位名稱 學制班別 

109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名額 

新生招生名額(A)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實際註冊人數(B) 

甄試 考試 甄試 考試 
逕修讀 

博士學位 
甄試 考試 

逕修讀 

博士學位 

已在職者 未在

職者 

小計 
(系統自動

加總) 全職 兼職 

    學校無須填報   限博士班填報   限博士班填報     

填表說明： 

學年度 

[當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當學年度資料，並以 10 月 15 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9 學年度資料。 

學院別 1. 本表將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之資訊匯入。 

統計處代碼 1. 本表將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之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表將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教育部總量核定通過之「系、所、學

位學程」之名稱匯入，其中學籍分組資料將以「系(科)所」為單位。 
2. 請學校審慎確認系統匯入之「系、所、學位學程」名稱是否與教育部總量招生名額核定表之函文或校內組織規程所列資訊相

符。 

學制班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

基本資料表」資料。 

2. 本表將以總量內核定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括暑期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等學制統計。 

109
學

年

度

總

量

內

新

生

新生招生

名額 

(無須填報) 

1. 本欄位學校無須填報，此欄位數據將由教育部核定總量內招生名額核定表及系統資料匯入各校【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

生招生名額】，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請協助核對數據。 
2. 本欄總量內核定學校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甄試；考試】之合計，應與「學 24.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

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之「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A)」相符，請學校協助確認檢核。 
3.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未區分「甄試及考試」名額，將由系統統一匯入「考試」欄，請協助核對數據。 

報名人數 

1. 請填報學校 109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括暑期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以【甄

試；考試；逕修讀博士學位】等報名人數，惟不包括外加名額之報名人數。 
2. 本欄「逕修讀博士學位」僅限「博士班」填報。 
3.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未區分「甄試及考試」名額，請統一填報於「考試」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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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

名

額 
錄取人數 

1. 請填報學校榜單公告「正取」109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系、所、學位學程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包括暑期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以【甄試；考試；逕修讀博士學位】等方式錄取人數，惟不包括外加名額錄取人數。 
2. 本欄「逕修讀博士學位」僅限「博士班」填報。 
3. 由於【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未區分「甄試及考試」名額，請統一填報於「考試」欄。 

實際註冊

人數 

1. 請填報每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之完成實際註冊程序之人數（包括完成註冊之新生休學

人數），並依【已在職者；未在職者】等分別填報，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人數、退學學生、109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者

及前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之復學者。若境外學生(包括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以「一般升學管道」來

臺就學，且其名額屬「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者，亦需填報其為【109學年度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但不包

括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及「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辦法」來臺就學且完成實際註冊之正式學籍境外學生人數(包括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等)。 

2. 本欄實際註冊人數之【已在職者及未在職者】之合計加總數應與「學 24.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

率統計表」之「109 學年度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之實際註冊人數(C)」相符，請學校確認檢核。 

(1) 若學校碩士生、博士生以「甄試考試」而提前入學並完成註冊者，且其名額如歸屬於當(109)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名額

者，亦可填報。 
(2) 例如：Z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8 年 11 月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王小明及彭小育皆於 109 年 2 月提前入學，

並完成註冊程序，惟 109 年 5 月彭小育因經濟因素申請休學，故學校 109 年 10 月填報本欄位時，學校可將王小明及彭

小育皆列計為【實際註冊人數】，因王小明及彭小育皆屬於 109 學年度總量內核定招生名額且完成實際註冊程序，故可

認列為實際註冊人數。 
3. 本表調查「在職者」係指學生於入學時，已具備「全職或兼職」工作者，非入學報考身分別（一般生或在職生）。 
4. 本表中「全職」係指從事領有薪資之專職工作；「兼職」係指非全職工作者。如於學校擔任教師、公司擔任會計等屬全職工

作，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擔任教師研究助理、或於便利商店打工則屬兼職工作。 
5. 本表「實際註冊人數(B)」（即已在職者及未在職者小計）應≦「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A)」（即甄試及考試小

計），惟實際註冊人數若有經教育部核定「增額錄取」時，該校「實際註冊人數(B)」得>「總量內核定 109 學年度新生招生

名額(A)」，但請學校於「備註」欄填報教育部核定公文日期及文號（例如 109 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23456 號），

並檢附教育部備查函或核定函文號，以供查驗。 
6. 為避免教育部註冊率公告時程，請學校務必於本表資料統計前，函報教育部核定「增額錄取」案，並提供教育部核定函文，

以利校庫作業小組處理系統設定事宜。 

表冊對應單位 本資料將提供「總量提報作業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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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1.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3 月、10 月填報) 

統獎系總 統 
統
獎
總 

統
獎 人 總 

統獎
覽系
總 

統
獎
系
總 

系
整 

整
總 獎總 

產
獎
統
總 

統
獎
總 

 
統
覽
系
總 

總 統
獎 覽 覽 統覽 

總
獎
品 

覽 總獎 獎  獎總 人 國 獎統總 產 整 統 統 品 人 總 

學
年
度 

學
期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
籍
/
地
區 

身
分
識
別
號 

編
制
內
/
編
制
外 

專
兼
任 

主
聘
單
位 

合
聘
單
位 

教
師
分
類 

教師 
屬性 

借
調 

證
書
職
級 

證
書
字
號 

聘
書
職
級 

聘
書
字
號 

教
師
證
書
資
格
審
定
別 

最高
學歷
學校 

最
高
學
歷
學
系 

最
高
學
位 

每 
週 
授 
課 
時 
數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聘
約
年
數 

是
否
列
帳
於
薪
資
帳
冊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任
職
狀
態 

教師
聘任
情形 

主要
授課
語言
別 

年滿 65
歲 ( 含 )
以上，
是否依
教育人
員任用
及退休
等規定
辦理延
長服務 

專任
教師
是否
擔任
產學
合作
計畫
或委
訓計
畫主
持人 

是否
第 1
次擔
任專
任助
理教
授者 

專任
教師
是否
為原
住民
籍 

專任
教師
是否
僅授
課
( 任
教 )
於進
修學
制系
所 

專任
教師
是否
兼任
行政
職務 

兼任
教師
是否
具本
(全 )
職工
作者 

是
否
積
欠
專
任
教
師
薪
資 

補
充
說
明 

      
105.

10

增

蒐 

     

□ 藝 術
設計類 
□ 非 藝
術設計
類 
□ 競 技
類 
107.10
調整 

      

□國內
___ 
□境外
___ 

   

含
標
點
符
號
可
填
35
字 

   

□任教中 
□帶職帶薪
(請敘明原
因) 
□留職停薪
(請敘明原
因) 
□其他(請
敘明原因) 

□續聘/
再聘 
□新聘 
 
106.10 
增蒐
108.10
修正 

□中文 
□英語 
□ 中文
及英語 
□ 其他
外語 
106. 
10 增蒐 

□是 
(國立)教育
部 核 定 文
號__； 
(私立)發文
文號__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105.10
增蒐 

□是
－＿ 
□否 
107.10
增蒐 

□是
＿ 

□否 
106.03
增蒐 

□是
＿ 

□否 
109.10

增蒐 

 

填表說明： 
學年度 
[當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10 月填報，並以 3 月 15 日(10903期以 03月 31日)、10 月 15 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例如：109 年 03 月
填報 109 年 03 月 31 日現有資料，而 109 年 10 月則填報 109 年 10 月 15 日之現有資料為填報基準。 

學期 1. 請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規定辦理。 
2. 上下學期表示方式：上學期為 1，下學期為 2；例如 108 學年度上學期，即以 1 代表；108 學年度下學期，則以 2 代表。 

姓名 1. 請填報教師中文姓名，外籍教師則填報英文姓名。 
2. 學校所聘「運動教練」，非本表調查範疇，請勿填報。若該運動教練有在校兼課者，則以「兼任」教師填報。 

性別 1. 請依教師【男；女】性別填報。 
出生年月日 1. 請填報教師出生年月日，例如民國○○年○○月○○日。 
國籍/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教師所屬國籍或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身分識別號 
1. 配合教育部政策研議需求，依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等

規定，定期蒐集教師個人身分識別號資訊。 
2. 請填報每位教師在一個學校，每學期僅能輸入一筆資料（以身分識別號判斷）。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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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學校依據前揭國籍別填報本國教師及外國教師身分識別種類及識別號，其中識別種類包括【本國教師；外國教師-居留
證號；外國教師-護照編號】等： 
(1) 本國教師：請填報教師「身分證字號」，且須符合身分證檢核規則。(系統填表代號：0) 
(2) 外國教師-居留證號：外國教師若有居留證者，請填報其居留證統一編號，且應符合居留證檢核規則。(系統填表代

號：1) 
(3) 外國教師-護照編號：外國教師僅有護照編號者，請填報其護照編號，護照號請勿超過 20 字元(系統填表代號：2) 

4. 若該名教師具有雙重國籍者，請依據學校聘任該名教師之身分進行填報。 

編制內/編制外 

1. 請依學校教職員之「員額編制」規定，填報教師為【編制內；編制外】教師。 
2. 本項編制內及編制外之定義，請國、私立大學請依教育部核定之教職員「員額編制」規定辦理；而直轄市立、縣(市)立者，

則依地方政府規定辦理，並由所屬地方政府轉陳考試院核備之「員額編制」規定。 
3. 所稱「編制內」係指學校員額編制內教師，且有辦理退休撫卹者；而「編制外」係指教師屬員額編制外且依相關規定聘任

者。若學校使用員額編制內教師之薪資聘任其他教學人員者，則該等人員應歸屬「編制外」教師。 

專兼任 

1. 請依【專任；兼任】等類別填報已完成聘任之教師數。 
2. 專任教師： 

(1) 符合「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學校制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等相關規定。 

3. 兼任教師：符合「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下列條件之一者，且依學校程序完成聘任及具授課事實之兼任教師。 
(1) 公立大專院校：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或「專

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進用之兼任教師、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或兼任專業及技術教師，且依學校程序完成聘任
及具授課事實之兼任教師。 

(2) 私立大專院校：僅從事發給學分或授予學位之課程教學，且為「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所稱之兼任教師、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或兼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3) 若教師授課之學分數為 0 學分，但該課程為必修課，亦可填報；另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之填報，請依學校以實際授課學分
之時數填報，勿以折算比率後之時數填報(請參閱本表「每週授課時數」定義說明)。兼任教師不含學校專任教師兼任者，
例如日間部專任教師在夜間部兼課者，不得列計為夜間部兼任教師數。 

(4) 學校專任行政人員若在校兼任教學工作，且支領鐘點費者，雖學校有發給專任聘書，但仍僅列計其為
兼任教師。 

(5) 研究人員因未從事教學工作，不得列入專任師資計算，但如確有授課事實，得以兼任師資採計。 
(6) 學校與中研院或其他研究機構合聘之師資，具授課事實者僅得以兼任師資採計，不得列計專任師資。 

4. 校長具教師資格者，可列計於本表。 
5. 國立大學以自籌經費聘任之教學人員，且有授課(教學)事實者，亦可填報。 
6. 專任教師僅能於一個學校任職。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658&KeyWordHL=%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5%8b%99%e5%9f%ba%e9%87%91&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658&KeyWordHL=%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5%8b%99%e5%9f%ba%e9%87%91&StyleTyp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2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007&KeyWordHL=%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8%be%a6%e7%90%86&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007&KeyWordHL=%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8%be%a6%e7%90%86&StyleTyp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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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教職人員，若已有一專任(職)職務時，不得同時具備其他專任(職)職務，例如學校專任教師不得同時任職所屬醫院或其
他醫院之專任醫師，請各校參考本部 99 年 5 月 13 日台高字第 0990081723 號函辦理。 

8. 各私立大學校院校長、教師之聘任，若經教育部核定符合 102 年 2 月 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20020189 號函示說明者，

亦可填報。 

主聘單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
表」資料。 

合聘單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合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可選擇多個合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特殊專班。 

2. 跨院、所、系合聘之師資，於校內訂有明確之章則與聘任規定，且實際於合聘系所均有授課事實者，請協調一單位列為主
聘，主聘單位方得將該筆師資提報為專任教師，並列出合聘單位。 

教師分類 

1. 請依【一般教師；一般兼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軍訓教官；護理教師；運動教練】等類別填報： 
(1) 一般教師：係指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且辦理退休撫卹，並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或「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者。 
(2) 一般兼任教師：學校教師員額編制外之兼任教師。 
(3) 專案教學人員：係指學校員額編制外之專任教師，例如國立大學校院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聘任者，或私立大學校院依校內聘任規定聘有全部時間擔任學校教學職務者，並支給合格專任教師薪
資者。 

(4) 專業技術人員： 
a. 符合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並經學校校教評會審核通過者。 
b.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應未於學校附屬機構或其他機構擔任專職者，且符合學校制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等相關

規定。 
(5) 軍訓教官：係指教育部介派之軍訓教師，亦為學校員額編制內之軍訓教官，並依本部 96 年 11 月 20 日臺參字第

0960174794C 號令修頒「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資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規定介派到校服務之軍訓教官。若學校聘
任退役教官任職於學校，並賦予「教官」職稱，其身分類別應屬學校「行政人員」，非教育部介派之軍訓教官，請將此人
員改填列至「職 1.職技人員表」。 

(6) 護理教師：係指教育部介派之護理教師或係指學校聘任具有護理學士學位及護理師執照者。 
(7) 運動教練： 

a. 係指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各校專任運動教練員額，並依「國立大專校院申請增聘專任運動教練員額審核原則」及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且有實際擔任競技專長教學者，並由學校發給聘書
之人員（依據 104 年 07 月 06 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40084315B 號令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及其附檔規定增列之）。 

b. 本表僅蒐集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學校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若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非由體育署核定聘任員額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2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007&KeyWordHL=%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8%be%a6%e7%90%86&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658&KeyWordHL=%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5%8b%99%e5%9f%ba%e9%87%91&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658&KeyWordHL=%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5%8b%99%e5%9f%ba%e9%87%91&StyleTyp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40013
http://edu.law.moe.gov.tw/NewsContent.aspx?id=156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1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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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教練有經學校聘認為兼任教師者，則請以「兼任」教師填報。 
2. 學校若有聘任「講座教師」、「客座教師」或「特聘教師」…者，請依前揭規定填報，並於「補充說明」欄註明該位教師為講

座教師或客座教師或特聘教師…等。 
藝術及設計類 
教師屬性 

1. 請學校依教師專長領域，自行勾選其為【藝術設計類；非藝術設計類；競技類】類別，此分類將作為教育部相關單位檢視學
校系所教師之學術或實務專長與其任教課程領域相符情形。 

借調 1. 請依教師借調【無；本校借調至他校；本校借調至民間；本校借調至政府；他校借調入本校；民間借調入本校；政府借調入
本校】等情形填報。 

證書職級 1. 請填報教師證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86 年 03 月 21 日前之助教、無】等職級。若學校教師擔任校內學術(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其職級應符合大學法第 13 條之規定。 

證書字號 

1. 依教師類別，填報說明如下： 
(1) 一般教師：請填報教育部頒發教師證之證書字號。 
(2) 一般教師(升等中)：審定中者請依原實際職級、證號填報，亦即請填報教育部原頒發教師證之合格證書字號。 
(3) 一般教師(尚未取得教師證書之新聘教師)：請填報「無」。 
(4) 教官、部派護理教師：請填選教育部派任公文之公文字號，例如：「台軍(一)字第 10+英文碼」號。 
(5) 專業技術人員、專案教學人員若無教師證書字號者，請於欄位填報「無」。 

2. 若教師證書資格審定別為【現職未經審定】者，請於「證書職級」及「證書字號」填【無】，例如： 
教師分類 證書職級 證書字號格式(數字請用阿拉伯數字) 備註 

一般教師 

教授 教字第○○○○○○號 
數字部分請填滿 6 碼，若只有 4
碼者，請往前補 0，例如：001234、
098765 

副教授 副字第○○○○○○號 
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號 
講師 講字第○○○○○○號 
86/03/21 前之助教 助字第○○○○○○號 
無 無 無。 

 

教師分類 證書
職級 

證書字號格式 
(數字請用阿拉伯數字) 備註 

一般教師(尚未取得教師證書之新
聘教師，或無教師證書之教師) 無 無  
專業技術人員、專案教學人員(無教
師證書者) 無 無  

軍訓教官 
部派護理教師 無 

警專人字第○○○○○○○○○○○號 

數字部分不得超過 11 碼 
台軍字第○○○○○○○○○○○號 
台軍(一)字第○○○○○○○○○○號 
台軍(三)字第○○○○○○○○○○○○號 
北市教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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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字第○○○○○○○○○○○號 數字部分不得超過 11 碼，不含( )
內，( )內數字不得超過 3 碼 

(○○)人令(職)字第○○○○○○號 數字部分不得超過 6�碼，不含( )
內，( )內數字不得超過 2 碼 

 

聘書職級 1. 請填報教師聘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86 年 03 月 21 日前之助教、軍護教師、運動教練】等職級。若學校教
師擔任校內學術(學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其職級應符合大學法第 13 條之規定。 

聘書字號 1. 請填報學校聘書字號。 
2. 「86 年 03 月 21 日前之助教」及「部派教官」若學校未另外發給聘書者，請填報「無」。 

教師證書資格審
定別 

1. 請依教育部審定教師所持之教師證書等級【現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現職正送教育部審定中；現職未經審定；軍護教師】等
類別填報【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五】。 
(1) 現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係指當年度 3 月 15 日(10903 期以 03 月 31 日)(10 月 15 日)前(含)完成聘任，並取得合格教

師證書者。 
(2) 現職正送教育部審定中：係指通過校內審查程序，並已完成聘任，且報請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中。 
(3) 現職未經審定：係指教育部審定不通過或未送教育部審定者。 
(4) 軍護教師：係指經教育部依派職令任職學校之教官、護理教師(含擁有正式之護理師執照者)。 

最高學歷學校 
1. 請填報教師最高學歷之學校所屬國別，並以【國內公立(系統填表代號：0)；國內私立(系統填表代號：1)；境外(系統填表代

號：2)】等類別填報，經勾選後，再請填報學校名稱全名，例如【國內公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內私立、長庚大學】…
等。 

最高學歷學系 1. 請填報教師最高學歷之系所名稱全名，例如：機電工程學系。 
最高學位 1. 請依【博士；碩士；學士；專科；其他(非前述中之學歷者，請一律填報其他)】等學位別，填報教師最高學位。 

每週授課時數  

1. 請依教師授課課程表，填報教師每週實際授課時數(可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2.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若教師授課學分數與實際上課時數不

同時，則以實際授課時數填報，例如 1 學分課程需授課 2 小時(亦即授課課程表規定 2 小時)且達 18 週者，請填報每週授課
時數【2 小時】。 

3. 若學校衡酌校內教學資源及平衡收支情形，訂定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等相關規範，要求教師任教「科目」之基本授課時數以
「折算或加成方式」列計教師授課鐘點時數者，請勿以折算或加成後之授課時數填報，應以該科目「實際授課時數」計算教
師每週授課時數。 
例如：A 學校所訂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範教師於任教「修課程」基本授課時數之折算方式如下（關於大學校院訂定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事宜，請確依 105 年 5 月 26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072162 號函辦理）： 

學生數 授課時數計算方式 
達 15 人以上 1 倍 
達 10-14 人 0.75 倍 
達 6-9 人 0.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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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 5 人 0 
依上，若學校 B 師每週課程之每週授課為 12 小時，其中授課人數達 15 人者，共 7 小時；授課人數 10-14 人者，為 3 小
時，授課人數為 6-9 人者，為 2 小時，故學校填報 B 師每週授課時數時應以【12 小時】填報，切勿以學校折算後 10.25 小
時[7 小時+(3 小時*0.75 倍)+（2 小時＊0.5 倍）]填報。 

4. 若同一門課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或「平行授課」，其授課時數計算方式如下： 
(1) 共同授課：係指該堂課 18 週，每位教師個別分上某幾週的課程，則每位教師請平分填寫授課時數.。 

例如：A 課程為 3 學分，由 A-D 等 4 名教師「共同授課」(每次上課只有 1 位老師)，則 A-D 這 4 名教師於 A 課程之授
課時數為各為【0.75】小時(3 學分(小時)÷4 位教師)。 

(2) 平行授課：係指該堂課 18 週，每位教師同時上課，則每位教師可填報該課程之全部時數。 
例如：B 課程 3 學分，由 E-H 等 4 名教師「平行授課」(每次上課時 4 位老師皆於課堂中同時指導)，則 E-H 等 4 名教
師於 B 課程之授課時數各為【3】小時。 

學術專長及研究 1. 請簡述教師學術專長及研究領域等資訊，其簡述內容以 35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 
2. 若教師分類為「軍護教師」，則本欄可填「軍護教師」即可；若聘書職級為「86 年 03 月 21 日前之助教」，則本欄可填「無」。 

聘約年數 1. 請填報教師聘約年數；亦即請依學校本次聘任教師之「聘期」為填報基準 (可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2. 「86/03/21 前之助教」及「部派教官」若學校無另外發給聘書者，則聘書字號請填無，聘約年數請填「0」。 

是否列帳於薪資
帳冊 

1. 學校專、兼任教師【是、否】名列於學校薪資帳冊，：「專任教師」是否名列於學校 3 月(10 月)之薪資印領清冊；「兼任教
師」是否名列於 3、4 月(10、11 月)之薪資印領清冊。 

2. 若該名教師薪資「有列於學校薪資帳冊者」，應填【是】，但其薪資帳冊登載之薪資「不得為 0」；若教師薪資「無列於學
校薪資帳冊者」，請填【否】，並於「補充說明」敘明該教師未列於薪資帳冊之原因及理由。 

是否支領彈性薪
資 

1. 請填報學校教師【是、否】符合【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規定支領當學期彈性薪資；若填報
【是】者，請選填其彈性薪資之經費來源為何：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各國立大專校院得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

定，由學校自訂發給特殊優秀之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支給規定，並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50%額度內支應/私
立大學自籌款。(系統填表代號：0) 

(2)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系統填表代號：1) 
(3)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統填表代號：2) 
(4) 科技部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由科技部執行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經費，用於補助各大專校院獎勵國內新聘及現職

之編制內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系統填表代號：3) 
(5) 教育部編列經費，即為依照「教育部補助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

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方案審查作業原則」之專款經費。(系統填表代號：4) 
(6) 教育部編列經費：補助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執行成效較佳之學校辦理彈性薪資，教育部就學校核給教

師彈性薪資 1 年超過 36 萬元部分補助 50%經費，引導學校投入資源、拉高級距。(系統填表代號：5) 
(7)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僅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補助經費之學校，得以所獲經費（不含附冊 USR

http://ducer.nccu.edu.tw/flexwage/flexwage2010.08.04.pdf
http://green.nccu.edu.tw/green/index.php/flexwage/download
http://green.nccu.edu.tw/green/index.php/flexwag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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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支用於學生之弱勢協助經費）5%額度編列彈性薪資。同時獲「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經
費補助之學校，得以整體所獲經費（含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含附冊 USR 計畫及支用於學生之弱勢協助經費）20%
額度編列彈性薪資。(系統填表代號：6) 

2. 例如：學校 A 教師有支領彈性薪資，其薪資係由【學校校務基金】與【科技部相關經費】支應者，請勾選【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私立大學自籌款】及【科技部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六】 

任職狀態 

1. 請依【任教中；帶職帶薪(請敘明原因)；留職停薪(請敘明原因)；其他(請敘明原因)】填報教師任職狀態。請依教師請假類別
及薪資狀態填報「任職狀態」，例如學校教師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規定，申請 1 年育嬰留職者，請填報為「留職停
薪」；若教師申請「帶職帶薪」進行為期 1 個月以上出國進修及研究者，請填報「帶職帶薪」，而非填「其他」。 

2. 依據「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3 項「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規定，填報請學校確依前揭規定填報「借調」
狀態，並於任職狀態填報為「留職停薪」。 

教師聘任情形 

1. 請填報資料調查基準日 03 月 15 日(10903期以 03月 31日)學校聘任之「專任」教師為【續聘；新聘】情形；「兼任」教
師為【再聘；新聘】： 
(1) 續聘/再聘：係指上一學期(108-1)學校「續聘專任教師」、「再聘兼任教師」至本學期(108-2)仍持續聘任於原聘任系所

者，或從原聘任系所轉至同校其他系所或教學單位者。 
(2) 新聘(專任、兼任)： 

A. 專任教師新聘：係指本學期（108-2）專任教師「首次」為學校所聘任者、非連續聘任者或兼任教師依教師聘任辦
法轉為專任教師者。 

B. 兼任教師新聘：係指本學期（108-2）兼任教師非連續聘任者、或專任教師依教師聘任辦法轉為兼任教師者。 

2. 有關學校專任、兼任教師聘任情形之填報範例如下： 

(1) 「專任」教師聘任情形： 
例如 1：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A 師為機械工程學系「專任」教師，聘期為 108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共 4 個學期），故本學期(108-2)應填報 A 師為【續聘】專任教師。 
例如 2：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B 師為教育學系「專任」教師，聘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共 2 個學期），但 109 年 8 月 1 日起學校聘任 B 師為學校內「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故 B教師本學期(108-2)亦應填報為【續聘】專任教師。 

例如 3：若 C 師於 107 學年度為 Z 校專任教師，但 C 師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任 Y 校並受聘為 Y 校專任教師，故
Y 校應填報 C 師為本學期(108-2)【新聘】專任教師。 

(2) 「兼任」教師聘任情形： 
例如 1：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D師為資訊管理學系「兼任」教師，聘期為 108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共 4 個學期），故本學期(108-2)D師應填報為學校【再聘】兼任教師。 
例如 2：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E 教師為中國語文學系「兼任」教師，聘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共 1 個學期），109 年 2 月 1 日起 E 師受聘為同校「通識中心」兼任教師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故 E
教師本學期(108-2)仍應填報為【再聘】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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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3：若學校 105 學年度曾聘任 F 師為兼任教師，之後 106、107學年度皆未聘任 F 師，直到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
再次聘任 F 教師為兼任教師，故 F 師為本學期(108-2)【新聘】兼任教師。 

主要授課語言別 1. 請填報教師「主要授課語言別」為【中文；英語；中文及英語；其他外語】等類別，若教師授課語言係以「中文及英語」夾
雜授課者，即可填報該名教師主要授課語言別為【中文及英語】。 

年滿 65 歲(含)以
上，是否依教育
人員任用及退休
等規定辦理延長
服務 

1. 請學校勾選年滿 65 歲(含)以上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是、否】業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學校法人及
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延長服
務，若填報【是】者，國立大學請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第 8 條規定，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
整合平臺登錄延長服務相關資訊提供【教育部核定文號】，私立大學請提供學校發文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
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發文字號】。 

專任教師是否擔
任產學合作計畫
或委訓計畫主持
人 

1. 請勾選學校專任教師【是、否】有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或委訓計畫主持人」，並以填報基準日(3 月 15 日(10903 期以 03 月
31日)、10 月 15 日)為計算基準點，若教師於填報基準日(3 月 15 日(10903期以 03月 31日)、10 月 15 日)已無計畫主持人
之身分，請勾【否】。 

2. 所稱「產學合作計畫及委訓計畫」之定義，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定義認列，亦即學校專任教師是否承
接「政府產學合作計畫」、「政府委訓計畫」、「企業產學合作計畫」、「企業委訓計畫」、「其他單位產學合作計畫」及
「其他單位委訓計畫」者，請學校依專任教師有擔任前揭計畫類型之計畫主持人勾選【是；否】。 

3. 協同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不予以認列；本欄位僅調查「專任教師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或委訓計畫主持人」，不包括擔任「學術
研究計畫主持人」，請學校務必詳細查填。 

是否第 1 次擔任
專任助理教授者 

1. 請勾選學校教師【是、否】為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 
2. 本表「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者」：係指該教師具備「博士」學位，且之前從未擔任過任何一所大專校院之專任教職，

並於本表填報時間（每年 3 月 15 日(10903 期以 03 月 31 日)、10 月 15 日）第 1 次受學校聘任為「專任助理教授(聘書職
級)」者。(該欄位每位教師應僅以一學期填報一次「是」為原則，亦即若 108 學年度上學期填報為「是」第一次擔任助理教
授者，108 學年度下學期則需填報為「否」；若 108 學年度下學期填報為「是」第一次擔任助理教授者，109 學年度上學期
則填報為「否」) 
例如： 
(1) 王小明君於 107 學年度畢業於 A 校教育博士班，為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首次應徵 B 校教師工作並受聘為 108 學年度之

「專任助理教授」，由於此職務為王君於博士班畢業後第 1 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爰王小明君即為本表調查對象，故請
B 校可填報王小明君為【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者。 

(2) 陳大飛君於 106 學年度畢業於 F 校公共政策博士班，於 107 學年度任職於 F 校兼任助理教授，但於 108 學年度受聘
於 G 校「專任助理教授」，故 G 校可填報陳大飛君為【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者。 

(3) 林美莉君於 104 學年度畢業於 C 校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於 107 學年度任職於 D 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但於 108 學年
度轉任職於 E 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故 E 校不可填報林美莉君為【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者。 

(4) 陳小華原為業界講師被 H 校聘為專任，進修取得博士後，由 H 校改聘任為專任助理教授，因陳小華第一份專職的教學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Z&k1=%E5%85%AC%E7%AB%8B%E5%AD%B8%E6%A0%A1%E6%95%99%E8%81%B7%E5%93%A1%E9%80%80%E4%BC%91%E8%B3%87%E9%81%A3%E6%92%AB%E5%8D%B9%E6%A2%9D%E4%BE%8B&t=A1A2&fei=0&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2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Z&k1=%E5%85%AC%E7%AB%8B%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6%A0%A1%E9%95%B7%E6%95%99%E6%8E%88%E5%89%AF%E6%95%99%E6%8E%88%E5%BB%B6%E9%95%B7%E6%9C%8D%E5%8B%99%E8%BE%A6%E6%B3%95&t=A1A2&fei=0&T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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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講師，故 H 校不可填報陳小華為【第 1 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者。 

專任教師是否為
原住民籍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具備原住民籍別；填報【是】者，請填列其原住民族籍別，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
布農族；卑南族；鄒(曹)族；魯凱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其他尚未申報】。 

2. 尚未申報：係指戶籍謄本僅註記為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但尚未申報明確族籍者。 

專任教師是否僅
授課(任教)於進
修學制系所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僅於校內「進修學制」之系、所、學位學程授課(任教），所稱「進修學制」係指進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暑期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4+X/進修)、二專在職專班、進修二年
制專科班。例如學校有 A、B 等 2 位專任教師，其中： 

(1) 學校聘任 A 師授課於「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會計學系進修學士班」等系所，A 師僅任教「進修學制」系所並無
任教於「日間學制」，故 A 師應填報【是】。 

(2) 學校聘任 B 師授課於「光電工程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等系所，其任職學制別包
括「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等，故 B 師應填報為【否】。 

2. 本項資料將影響教育部統計處計算「各校日間學制生師比」之公告資訊，請務必審慎勾選。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01AD&DepartmentKey=000001380A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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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是否兼
任行政職務 
(107 年 10 月開始蒐

集)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兼任校內各級行政單位、學術單位、通識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等（如一級、二級、三級單
位或中心）之行政職務職；若【是】請填報兼任之【單位名稱；職稱】等資訊。 

3. 例如：專任教師兼任校內教務長、註冊組組長、生活輔導組、學系秘書、主任、所長、資訊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等。 
2. 前揭各級單位若為學校內一級行政單位、一級學術主管等，應與「職 2.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明細表」之【單位

名稱、姓名、職稱】一致；若專任教師兼職單位為「校內二級、三級單位或各類中心」者，請詳實填報其【兼職單位名稱及
其職稱】。 

兼任教師是否具
本(全)職工作者 
(106 年 3 月開始蒐集) 

1. 所稱【具本職】，係指具下列身分之一者： 
(1) 具軍人保險身分者。 
(2) 具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 
(3) 具農民保險身分者。 
(4) 具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 

A. 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 
B. 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 

(a) 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全部時間受僱者。 
(b) 雇主或自營業主。 
(c)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d) 其他未具上開各目身分但符合勞工保險最高投保級距者。 

(5) 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人員。 
2. 請填報學校兼任教師【是；否】具備其他本(全)職工作： 

(1) 填報【是】者，請依兼任教師本(全)職之工作類型，填報其為【軍保；公保；農保；勞保；退休(職、伍)給與人員】類型： 
A. 若為「現職具本(全)職者」，請填報【是】及其現職工作投保類型【軍保；公保；農保；勞保】。 
B. 若為「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人員」，亦請填報【是】，並選填【退休(職、伍)給與人

員】即可。 
(2) 填報【否】者，投保類型則毋須填報。 

是否積欠專任教
師薪資 
(僅私立大學校
院填報) 
(109年 10月首填) 

1. 本調查表「薪資」係指本(年功)薪及學術研究加給，但不包含其他加給及獎金。 
2. 依上，請私立大學以資料統計時間(每年 10 月 15 日)填報前一學年度(例如 108 學年度/自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是；否】有積欠專任教師薪資情形。 
(1) 是：係指學校至資料統計時間(109 年 10 月 15 日)仍有積欠教師薪資情形(包括薪資未全額支付)，填報【是】者，請務必

填報【積欠之年度、月份及積欠理由】，其中積欠理由可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另如屬「學術研究加給有調減」情形，請
至「教 6.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之「調整學術研究加給情形」填寫，本欄位毋須勾選。 

A. 因學校財務因素(系統代碼：1)。 
B. 契約尚有爭議(系統代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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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請以文字簡敘原因，並以 20 字為限(系統代碼：3)。 
(2) 否：係指學校「依法」按「月」給付教師薪資，未有因學校財務等因素積欠教師薪資情形。 

範例 1： 
甲校因學校財務因素，從 109 年 1 月至 7 月止，每個月積欠 A 老師部分薪資，且截至資料統計時間(109 年 10 月 15 日)已
結清教師薪資且無積欠者，其填報方式為【否】。 

範例 2： 
乙校因契約尚有爭議，從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4 月止，每個月積欠 B 老師部份薪資，且截至資料統計時間(109 年 10 月
15 日)仍積欠 B 師 109 年 3 月至 4 月薪資，故填報方式為【是】，積欠年度月份為【109 年 3 月至 109 年 4 月】，積欠原因
為【因契約尚有爭議】。 

備註 1. 借調教師請學校留存相關佐證資料備查。教師若於任一學校填「無借調」，則於其他學校不能再填報借調；若教師有「借調」
情形可於 2 所學校分別填報「借調出及借調入」，但不能於 2 所以上學校同時填報「借調出及借調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總量提報作業小組」、「教育部統計處」、「教育部人事處」、「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大專校院一覽表」等相關單位使用，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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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 專任教師獲學術及競賽榮譽獎項統計表(3 月填報) 
整校 整校評深 整校深 

年度 獲學術榮譽獎教師總人次 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教師總人次 
全國性 國際性 全國性 國際性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統計

資料。 

榮譽獲獎獎項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學術榮譽獎項；創作、競賽、展演等獎項】總人次。 
2. 本表「榮譽獲獎獎項」不包括： 

(1) 獲國際學會 Fellow 會士、院士者。 
(2) 獲補助支領彈性薪資之專任教師，亦即教師獲補助領有彈性薪資者，不屬於本表統計之獎項；惟獲補助領有彈

性薪資之專任教師，若參與【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而獲獎者，亦可列計。 
(3) 指導學生獲獎之專任教師；惟專任教師與學生共同合作並參賽獲獎者，該專任教師即可列計，若該專任教師僅

具指導性質或掛名性質者，請勿列計入。 

獲學術榮譽獎 
教師總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學術榮譽獎項總人次，例如獲頒為科技部傑出獎、特聘研究員、教

育部學術獎及國家文藝獎或同等級等榮譽者。 
甲、全國性競賽：係指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乙、國際競賽：係指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國際競賽，不包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專任教師同時「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獲創作、競賽、展

演等榮譽獎項 
教師總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藝術、文學、創作、設計、展演、運動競賽等榮譽獎項總人次。 
(1) 全國性競賽：係指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2) 國際競賽：係指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國際競賽，不包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專任教師同時「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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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3. 專任教師獲 Fellow 會士、院士榮譽獎項統計表(3 月填報) 
整 整 整   

年度 單位名稱 類別 頒發機構名稱 姓名 

  
□Fellow 會士 
□院士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專任教師獲得榮譽獎項統計資料，例如：109 年 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專任教師獲得榮譽獎項之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專任教師隸屬學術單位或行政單位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

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類別 1. 請依榮譽類別選填【Fellow 會士；院士】。 

頒發機構名稱 1. 請依榮譽類別分別填報頒發機構名稱(全銜)，如：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中央研究院、美國國家研究院等。 

姓名 1. 請填報會士、院士之姓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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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5. 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表(10 月填報) 
獎國校 獎國 獎國校 獎國校 獎國校 獎國校 

學年度 單位名稱 
校外研究 

(含產學合作)計畫 
發表學術著作 
（含展演） 

參加國外(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 校外進修 

人次 獎助經費(元) 人次 獎助經費(元) 人次 獎助經費(元) 人數 獎助經費(元)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統
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教師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
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研究、及進
修獎補助 

1. 學校應制定「獎勵教師研究、進修」等相關規定，並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始得認列。 
2. 教師研究及進修獎補助：係指學校前一學年度以自有(籌)經費「額外」獎勵、補助合格專任教師獲得以下各類計畫金額

(不包括計畫總經費)，始得認列，其中國立大學以「自有資金」支應，私立大學則以自籌經費支應；另「額外獎勵/補
助」係指學校額外、另外提撥「獎勵或補助金」鼓勵教師研究、進修之獎勵經費： 
(1) 學校鼓勵專任教師獲得「校外研究(含產學合作)計畫」，並給予額外補助或獎勵經費，不包括由學校支付「計畫配

合款」之金額。 
(2) 學校鼓勵專任教師「發表學術著作（含展演）」，並給予額外補助或獎勵經費，其中「展演」係指專任教師於對公

開場合，將「著作」以展演方式辦理，其內容應包括創作或展演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含創作過
程）等，故展演活動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等活動，請參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附 表 三 ︰ 藝 術 類 科 教 師 以 作 品 及 成 就 證 明 送 審 教 師 資 格 審 查 基 準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不包括教師參與研討會之論文發表、會
議、競賽、演講、宣導活動、獎項、學生展演等，並請備妥相關展演演出資料(例如展演專輯、海報、展演機構證
明…等)，以供備查。 

(3) 學校鼓勵專任教師「參加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並給予額外補助或獎勵經費。 
(4) 學校鼓勵專任教師「校外進修」，並給予額外補助或獎勵經費；若專任教師依校內所訂相關規定，經學校同意以「帶

職帶薪」方式於校外進行短（長）期進修或研究(例如專任教師任職滿 6 年休 1 年、或任職滿 7 年休 1 年…等)，
且具進修事實或提供研究成果，其帶職帶薪期間所領學校核撥之「薪資(不包括三節獎金及年終獎金)」，可認列為
學校對教師之獎勵金，惟教師帶職帶薪於校內進行短（長）期進修或研究者，不得認列。 

3. 上述各項獎補助人次(數)及經費，請勿重複認列。 
4. 本調查之認列以合格專任教師於前一學年度期間領取(或學校核撥日)補助、獎勵經費者，始得認列，惟同一合格專任教

師以同一成果(如：同一學術著作、同一研究…)所獲得之補助(獎勵)經費金額係採多次給予者，其經費可累計，但人次
不可重複計算。例如 109 年 10 月填報時，若學校合格專任教師於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期間領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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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進修」獎勵經費者，始得認列。 
5. 本表調查之獎助係指實際補助於教師本身之經費，且不包括教育部補助經費之獎助金及人次。若學校獎勵教師從事校

外研究、發表學術著作、參加國外（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校外進修等情事係以「教師減授授課時數」或「教師超

支鐘點費」…等方式予以補助或獎勵者，非本表調查範疇，請勿列計。 

備註 
1. 請各校留存學校制定「獎勵教師研究、進修」等相關規定、計畫合作契約、著作、補助經費帳冊等相關證明文件，以利

備查。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教育部國際化調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
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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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6. 學校及專任教師學術交流活動情形表(10 月填報) 
校系國際 

學
年
度 

單

位

名

稱 

國家/
地區
別 

交換教師人數 博士後研究人數 境外學者來訪人次 107.10 區分 專任教師參與人次 107.10 增蒐 

備
註 出國 來校 出國 來校 

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
表論文 

國際學
術合作 

演
講 

研習
活動 

講
學 

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
表論文 

國際學
術合作 

演
講 

研習
活動 

講
學 

  
107.10

增蒐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統

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教師隸屬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6.學校

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國家/地區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學術交流活動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交換教師人

數 
1.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專任教師以「交換教師之名義」出國擔任交換教師或外國學校教師來校擔任交換教師數(包含短期交

換及長期交換)、惟不包括博士後研究及外籍學者短期參訪。 
博士後研究

人數 
1.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專任教師以「博士後研究之名義」出國進行博士後研究或外國教師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之人數，不包

括交換教師人數及外籍學者來訪。 

境外學者來

訪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前一學年度邀請境外學者來訪從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國際學術合作；演講；研習活動；講學】

等學術交流活動，不包括交換教師人數及博士後研究人數，並請以學者實際參與「出席日期」為填報基準： 
(1)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係指學校邀請境外學者參與學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且該研討會論文發表

應具「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稿制度」，且至少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學者參與並發表論文，

即可認定為國際學術研討會。若參與之境外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則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

算。 
(2) 國際學術合作：係指學校邀請境外學者參與學校之國際學術合作計畫，且該合作至少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

(含臺灣地區)參與者。 
(3) 演講：係指學校邀請境外學者來校從事短期(3 個月內)學術專題演講。 
(4) 研習活動：係指學校邀請境外學者來校從事短期(3 個月內)學術研習活動。 
(5) 講學：係指由學校邀請境外學者來校進行非屬前 4 項之其他教育交流活動。 

專任教師參

與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前一學年度專任教師參與境內、境外國家/地區之學校或機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國際學術

合作；演講；研習活動；講學】等學術交流活動，並請以專任教師實際參與「出席日期」為填報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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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且該研

討會論文發表應具「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稿制度」，且至少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學者參與

並發表論文，即可認定為國際學術研討會。若參與之境外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則不可列入前揭國別

(地區)數之計算。 
(2) 國際學術合作：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計畫，且該合作至少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

參與者。 
(3) 演講：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短期(3 個月內)學術專題演講。 
(4) 研習活動：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短期(3 個月內)學術研習活動。 
(5) 講學：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非屬前 4 項之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之教育交流活動。 

表冊對應單

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國際化調查」、「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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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6 表冊資料明細表 
交換教師出國及來校人數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國家/地區別 教師姓名 
本校交換教師 

出國學校(單位)名稱 
外國學校交換教師之 

原任教(職)學校(單位)名稱 
簽呈文號(或其他證明文件) 

  
 

 
  

 
 

  
 

 
  

 
 

 
 

博士後研究出國及來校人數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國家/地區別 教師姓名 
博士後研究 

出國學校(單位)名稱 
博士後研究 

原任教(職)學校(單位)名稱 
  

 
 

  
 

  
 

 
  

 
 
 

境外學者來訪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來訪境外 
學者姓名 

任教(職)單位 國別(含大陸) 
來訪性質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國際學術合作 演講 研習活動 講學 
           
           
備註： 

外籍學者來訪人次：請比對校網站（行政資源）、校刊、院（系）務會議紀錄曾填寫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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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出席日期 

(例：2017/01/01) 

地點 
（台灣、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

區）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名稱 

        
        

 
教師參與國際學術合作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參與國際學術合作機構(單位)所在地 

（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 
國際學術合作計畫名稱 

      
      

 
教師參與演講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地點 

（台灣、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 
演講題目 

      
      

 
教師參與研習活動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地點 

（台灣、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 
研習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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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講學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地點 

（台灣、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 
講學名稱(非屬前 4 項交流活動) 

      
      

 
填表人簽名： 二級主管簽名：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全院彙整表 

學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交換教師

人數 
博士後研究

人數 外籍學者來訪人次 教師參與人次 

出

國 
來

校 出國 來校 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 
國際學

術合作 
演

講 
研習

活動 
講

學 
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 
國際學

術合作 
演

講 
研習

活動 
講

學 
                 

                 
合計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備註：請彙整各系所明細表後，另送紙本及電子檔 OA 至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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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7.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統計表(10 月填報) 
校整 校國整 校整 國整 校整 

學年度 舉辦方式 會議名稱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會議舉行起迄日期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學校主辦 
□學校協辦 

    

填表說明： 

學年度[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之統計資料。 

舉辦方式 

1. 請依研討會舉辦方式選填【學校主辦；學校協辦】。 
2. 國際研討會：係指「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稿制度」，且會議發表者至少有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

地區)人員參與，即可認定為國際學術研討會。若參與者包括大陸、香港、澳門人士僅能算 1 國家(地區)數；

若參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教師或學生者，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 
3. 兩岸學術研討會與國際研討會定義相同，應有「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稿制度」，即可認定為兩岸學術研

討會。 
會議名稱 1. 請填報研討會之名稱。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研討會之【舉行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會 議 舉 行

起迄日期 
開始日期 1. 請填報研討會開始日期，例如：YYYY/MM/DD。 
結束日期 1. 請填報研討會結束日期，例如：YYYY/MM/DD。 

備註 
1. 請學校備妥相關學術合作資料，以利備查。 
2. 若為同一會議、國家/地區者，惟舉辦日期不同，只可填列一筆，並請將其他舉行日期填列於補充說明。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國際化調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

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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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7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舉辦方式 
（學校主辦、學校協辦） 會議名稱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會議舉行起迄日期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舉辦方式 
（學校主辦、學校協辦） 會議名稱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會議舉行起迄日期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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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8.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10 月填報) 
國整獎公校 國 國整公校 國整校 國整公校 國整評獎校 

學年度 洲別 合作國別(地區) 與國外及兩岸大學 
建立姊妹校數 

與國外及兩岸大學建立跨
國學位合作(雙聯學制)學

校數 

與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件數 金額 

 106.10 新增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
1 日)之統計資料。 

請
依
合
作
國
別(

地
區)

填
報 

洲別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合作學校所屬國別（地區）之洲別。【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合作國別(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學校之【合作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與國外及兩岸大學
建立姊妹校數 

1. 請填報於調查期間內學校與國外及兩岸大學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進行交流合作或學術研究之外國學校數
，並備妥相關學術合作資料，以供備查。 

2. 已簽訂協議之姊妹校，若於調查期間內尚有合作關係者，亦可列計。例如 A 大學與美國 B 大學簽訂締結姊
妹校協議書，合作期限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則 A 大學可分別認列 B 大學姊妹校關
係於【108.10】及【109.10】等期表冊資訊。 

與國外及兩岸大學
建立跨國學位合作
(雙聯學制)學校數 

1. 請填報於調查期間內仍有合約效益之學校與國外及兩岸大學「建立跨國學位合作(雙聯學制) 」之外國學校數
，並備妥相關學術合作資料，以供備查。 

2. 本表合作學校數應與「學 6.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合作校數一致。 
3. 本表學校建立跨國學位合作學校數，為教育部每學年度定期公告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https://ud

b.moe.edu.tw/）之內容，請學校務必審慎填報，以免影響公布內容。 

與國外及兩岸學校
進行學術合作交流
計畫件數與金額 

1. 請填報與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件數及金額」，計畫件數及金額請統一以「計畫核定日期」
或「合約生效首日」為認列年度基準日，另「金額」請以計畫總金額列計；若金額以外幣簽訂，請以「計畫
核定日期」或「合約生效首日」之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填報。 

2. 所稱學校教師參與國際及兩岸合作研究計畫：係指學校教師參與【共同研究計畫、赴國外使用大型或貴重設
施之專題研究計畫、屬國際大型方案計畫或專題計畫之子計畫或國際合作共同研究計畫】等，皆可填報 
(1) 共同研究計畫：專任教師以學校名義與外國研究者合作進行研究，並共同發表成果或申請專利之潛力之

專題研究計畫。 
(2) 赴國外使用大型或貴重設施之專題研究計畫。 
(3) 屬國際大型方案計畫(Program Plan)或專題計畫(Project Plan)之子計畫。 
(4) 國際合作共同研究計畫，須由雙方主持人分別向該國研究經費補助機構提出申請，並分別獲得批准。 

備註 1. 請學校備妥相關學術合作資料，以利備查。 

https://udb.moe.edu.tw/
https://u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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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公私立大學校院國際化評量」、「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
組」、「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研 8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洲別 

(中文) 合作國別(地區) 
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佐證資料 
研究計畫(名稱)等 金額 

         
         
         
         
         
         
 佐證資料：合作交流計畫合約及相關會計證明文件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

稱 教師姓名 洲別 
(中文) 合作國別(地區) 

與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研究計畫(名稱)等 金額 
        
        
        
        

 合計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院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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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6.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明細表(3 月填報) 
國校深 

年度 單位
名稱 

教師
姓名 

作者
順序 

期刊 /學
報 之 論
文名稱 

期 刊
/ 學
報 名
稱 

期 刊
/ 學
報 卷
數 

期 刊
/ 學
報 期
數 

期刊/學報發
表年月 

論 文
發 表
型式 

論文期刊/
學報出版
地國別/地
區 

教 師 是
否 為 通
訊作者 

期刊/學
報是否
具審稿
制度 

期刊/學報是否為跨
國(地區)合作(可複
選)108.03增蒐 

補
充
說
明 

發表
年 

發表
月 

      109.03 刪除   □是 
□否 

109.03
刪除 

□是(跨國合作) 
□是(大陸港澳合作) 
□否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8 年度(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發表之期刊或學報論文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

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

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本表蒐集學校「專任」教師已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著作資訊，其中「公
開」係指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之著作。若學校提報教師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等資訊無法於國家圖書
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者，應請教師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或得公開查找全
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見，以利學校檢核與填報(109.03 新增，參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增訂)。 

2.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8 年 3 月及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

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3.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8 年 3 月(108.03 期)或 108 年 10 月(108.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於選單中

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師未列於 108 年 3
月或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4.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請參考以下範例填報： 
(1) 範例 1：A 教師於 109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大學」，其 108 年度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資料由「甲大學」

(原學校)填報。 
(2) 範例 2：丙大學之 B 教師於 108 年 1 月投稿學術期刊論文，B 教師於 108 年 8 月由「丙大學」轉任職至「丁大

學」，而 B 教師於 1 月投稿之學術期刊論文於 9 月刊登，則該篇學術期刊論文由「丙大學」(原學校)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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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期刊/學報論文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作者(系統填表

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發表時之排名次序填列。

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2. 有關學校教師發表期刊/學報論文之合作作者認列，請確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對所

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方得列名為作者。 

期刊/學報論文名

稱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論文名稱」，不包括「SCI、SCIE、SSCI、A&HCI、EI、TSSCI」
期刊論文及發表於報紙或雜誌等專欄文章、專題演講或論文集等文章。 

2. 本欄期刊論文名稱，請逕寫期刊中文或英文名稱即可（例如月旦法學雜誌），無須標示「」、『』、《》、〈〉…等符號。 
期刊/學報名稱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刊物之名稱。 
期刊/學報卷數 1. 請填報論文發表之期刊卷數。 
期刊/學報期數 1. 請填報論文發表之期刊期數。 
期刊/學報發表年

月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刊物/學報刊登之發表年、月，其發表年，請以「西元年」填報，例如：YYYY/MM。（101.03.28 修訂） 

論文發表型式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型式【紙本(系統填表代號：0)；電子期刊(系統填表代號：1)；紙本及電子期刊(系統填表代號：2)】。 

論文期刊/學報出

版地國別/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論文期刊/學報出版地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2. 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可至「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查詢。 

(網址：http://sticnet.stpi.narl.org.tw/sticweb/html/index.htm) 
3. 若於「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未登錄該期刊論文之出版國別/地區，請依該期刊論文實際出版地國別/地區進行填

報。 
4. 若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為多值之情形，請以期刊/學報出版地序列 1 為填報基準。 

舉例說明：以「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查詢「The LibraryABC」之查詢結果顯示，其出版地包括「London」及

「NewYork」，爰請於此期刊之「論文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選擇「英國」(因出版地序列 1 為 London)。 

 

教師是否為通訊

作者 
1. 請填報專任教師【是；否】為此篇論文之通訊作者。 
2. 通訊作者係指團隊中負責聯繫團隊所有作者及相關人員、處理文章勘誤與訂正及針對各界疑問提出回應者。 

期刊/學報是否具

審稿制度 
1. 請填報期刊【是；否】具審稿制度，所稱「審稿制度」係指該期刊或學報出版刊登論文前，該出版單位有將論文進行

專業送審並同意刊登或出版。  

ABC 
5678 1234 

http://sticnet.stpi.narl.org.tw/sticweb/htm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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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學報是否為
跨國 (地區 )合作
(可複選)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是(與跨國合作)；是(與大陸、港澳地區合作)；否】為跨國(地區)
合作之著作，且其合作學者之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地區)之學術機構、大學、研究中心…等(可複選)： 
(1) 是(跨國合作)(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發表有與其他學者合作(著)，且

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機構者，始能填報，本欄不包括服務於大陸、港澳地區之學者。 
(2) 是(大陸、港澳地區合作)(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發表有與其他學者

合作(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大陸、港澳地區者，始得填報。 
(3) 否(系統填表代號：0)：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未與跨國(地區)機構之學者合作。 

2. 本欄蒐集學術合作請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亦即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始得列名
為作者。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論文期刊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欄位備註說

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含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無法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之證明文件)，以

供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國際化調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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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7.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整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整 

年度 單位名
稱 

教師姓
名 

作者順
序 

論文名
稱 

會議名
稱 

會議起迄日期 會議舉行國家
/地區 

會議是否有對外公開徵
稿，並有審稿制度 

補充說
明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9.03 刪除  □是□否 109.03 刪除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8 年度(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發表之研討會論文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

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本表蒐集學校「專任」教師已於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之著作，其
中「公開」係指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之著作。若學校提報教師研討會論文等資訊無法於國家圖
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者，應請教師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或得
公開查找全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見，以利學校檢核與填報(109.03 新增，參考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增訂)。 

2.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8 年 3 月及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
細表」之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3.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8 年 3 月(108.03 期)或 108 年 10 月(108.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
於選單中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
師未列於 108 年 3 月或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1)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9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

大學」，其 108 年度發表之研討會論文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會議論文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作者(系統

填表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發表時之排

名次序填列。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論文名稱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會議之「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1. 請填報會議名稱。 
2. 本欄會議名稱，請逕寫會議中文或英文名稱即可，無須標示「」、『』、《》、〈〉…等符號。 

會議起迄日期 1. 請填報會議開始及結束日期，例如：YYYY/MM/DD。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會議舉行【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109.03 校庫表冊】                                                        第65頁 

會議是否有對外公開徵
稿，並有審稿制度 1. 請依該研討會【是；否】有對外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度勾選「是」或「否」。 

補充說明 
1. 學校可補充說明此論文資料之相關說明。 
2.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研討會論文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

欄位備註說明。 
3. 同一篇論文，於多場會議發表，請擇一會議填報，並將其餘會議資料填列於補充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含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無法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之證明文件)，以供備

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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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8.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深 

年
度 

單位
名稱 

教師
姓名 

專書
名稱 

作者
順序 

專書類
別 

使用語
文 

出版年月 
出版社/
發表處
所名稱 

是否有
ISBN
號 

教師是
否為通
訊作者 

專書是否經
外部審稿程
序或公開發
行出版 

專書是否為跨國(地
區)合作(可複選) 

108.03增蒐 

補充
說明 

出
版
年 

出
版
月 

     
□紙本 
□電子書 
□其他 

□中文 
□外文 
□中文及

外文 

109.03 刪
除  □是 

□否  109.03 刪除 
□是(跨國合作) 
□是(大陸港澳合作) 
□否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之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

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

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本表蒐集學校「專任」教師於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其中「公開」係指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之
著作。若學校提報教師專書等資訊無法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者，應請教師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
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或得公開查找全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見，以利
學校檢核與填報(109.03 新增，參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增訂)。 

2.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8 年 3 月及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

表」之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8 年 3 月(108.03 期)或 108 年 10 月(108.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於

選單中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師未

列於 108 年 3 月或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1)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9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大

學」，其 108 年度發表之專書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專書名稱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完整書名。 
2. 本表調查「專書」係指初次出版之專書，不包括「篇章」、「論文摘要集」、蒐集多位教師論文之「論文集」、「再

版書籍」及「再刷書籍」等。若專書係由多名專任教師分別撰寫部分篇章，再彙編為專書後進行初次出版時，

其專書作者順序請依實際合著比例填報其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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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作

者(系統填表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發表時

之排名次序填列。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3. 有關學校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合作作者認列，請確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

辦理，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方得列名為作者。 

專書類別 

1. 請依出版型式【紙本(系統填表代號：0)；電子書(系統填表代號：1)；其他(系統填表代號：2)】等填報專書(含創

作作品集)類別，若同一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出版型式同時包括「紙本、電子書或其他」時，請擇一填報，請勿

重複填寫。 
2. 前揭「電子書」應與出版單位合作出版，若為教師自行印製者請勿列計；若以影音光碟出版，則請歸類為「電子

書」，惟隨書附贈者之「影音光碟」，不可重複列計為「電子書」。 

使用語文 1. 請勾選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主要使用語文【中文(系統填表代號：0)；外文(系統填表代號：1)；中文及外文(系統

填表代號：2)】，若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使用語言非中文者，請敘明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語言類別。 

出版年月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發行之出版【年、月】，其發表年，請以「西元年」填報，例如：YYYY/MM。 

出版社/發表處所名稱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出版公司/出版社/發表處】之名稱。 
2. 若學校單位(院系所)已向「國家圖書館」申請為出版單位，則該出版單位發行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亦可認列。 

是否有 ISBN 號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否有「ISBN 編號」。 
2. 本欄凡勾選【是】請務必填報 ISBN 編號，其 ISBN 編號填報方式請依「商品類型碼-群體識別號-出版者識別號

-書名識別號-檢查號」之方式填報，前 6 碼固定為 3 碼-3 碼格式，後面 7 碼則不限制，惟 ISBN 號仍須以 13 碼

為填報。 
3. 有關 ISBN 相關說明請參考「全國新書資訊網」(網址：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之「書號中心導

覽」。 

教師是否為通訊作者 1. 請填報專任教師【是；否】為此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通訊作者。 
2. 通訊作者係指團隊中負責聯繫團隊所有作者及相關人員、處理文章勘誤與訂正及針對各界疑問提出回應者。 

專書是否經外部審稿

程序或公開發行出版 1. 請依該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否】經外部審稿程序或公開發行出版。 

專書是否為跨國 (地
區)合作(可複選)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與跨國合作)；是(與大陸、港澳地區合作)；否】為跨國(地
區)合作之著作，且其合作學者之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地區)之學術機構、大學、研究中心…等(可複選)：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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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跨國合作)(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發表有與其他學者合作
(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機構者，始能填報，本欄不包括服務於大陸、港澳地區
之學者。 

(2) 是(大陸、港澳地區合作)(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發表有與其他
學者合作(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大陸、港澳地區者，始得填報。 

(3) 否(系統填表代號：0)：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未與跨國(地區)機構之學者合作。 
2. 本欄蒐集學術合作請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亦即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始

得列名為作者。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發表專書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欄位

備註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含教師發表專書無法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查得之證明文件)，以供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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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9.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整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年度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展演活動名稱 展演主辦單位 展演活動辦理國別/地區 
展演活動起迄日期 補充

說明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8 年度(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展演活動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

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

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8 年 3 月及 108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之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8 年 3 月(108.03 期)或 108 年 10 月(108.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選

填「其他」欄位，並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師未列於 108 年 3 月或 108 年 10 月

「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3.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9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大學」，

其 108 年度發表之展演活動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展演活動名稱 

1. 請填報展演活動名稱，並依展演活動舉辦年月為填報基準，亦即以展演活動舉辦之第 1 日為填報基準。 
舉例說明：若展演活動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期間舉辦，故 109 年 3 月填報本表時，此展演

活動可認列填報。 
2. 展演：係指專任教師於對外公開場合將「著作」以展演方式辦理，其內容應包括以下主要項目，即可採計： 

(1) 創作或展演理念。 
(2) 學理基礎。 
(3) 內容形式。 
(4) 方法技巧(包括創作過程)。 

3. 本表蒐集展演活動，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等活動，請參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附 表 三 ︰ 藝 術 類 科 教 師 以 作 品 及 成 就 證 明 送 審 教 師 資 格 審 查 基 準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不包括教師參與研討會之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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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競賽、演講、宣導活動、獎項、學生展演等，並請備妥相關展演演出資料(例如展演專輯、海報、展演機

構證明…等)，以供備查。  

展演主辦單位 1. 請填報活動之主辦單位全銜(例如：科技部)，若有多個主辦單位，請以「；」區隔。 

展演活動辦理國別/
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活動舉辦地區之【舉行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展演活動起迄日期 

1. 請填報展演活動之開始及結束日期，例如：YYYY/MM/DD。 
2. 若為巡迴活動，請依活動地區及日期分別填報，例如：A 教師舉辦巡迴演出(B 活動)，其中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於臺灣，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於大陸地區，108 年 4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又回到臺灣。則填報方式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地區 
活動起迄日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B 活動 中華民國 2019/01/01 2019/01/31 
B 活動 大陸地區 2019/02/01 2019/03/31 
B 活動 中華民國 2019/04/01 2019/04/30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參與展演活動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欄

位備註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以供備查。 
2. 如學校有 5 位專任教師共同發表之聯合展演，其展演上明列 5 位教師之姓名，可分 5 筆資料列計。(101.3 公告)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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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1. 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104.03 首填，3 月填報) 
產整校 

年
度 商業組織型態 

公司(行號、其
他)基本資料 公司(行號、其他)組成人員 是否

符合
「研
22
衍生
企
業」
定義
之公
司 

是否曾
申請或
獲得大
專畢業
生創業
服務計
畫(U-
start)
補助 

是否
曾獲
得政
府其
他創
業計
畫補
助 

公司
(行
號、其
他)成
員是否
曾接受
學校創
業課程 

是否曾
進駐育
成單位 

是否
與學
校簽
訂產
學合
作契
約 

學校投
資金額 

公司
(行
號、
其他)
名稱 

統
一
編
號 

成
立
時
間 

教師數 學生數 
曾任
職於
學校
之專
任教
師 

現職為專

任教師並

兼職公司

(行號、
其他 )職
務者 

現 職 專

任 教 師

借 調 至

公司(行
號、其
他)擔任

職務者 

在
學
學
生 

休
退
學
生 

近 5
學年
畢業
之學
生 

育
成
單
位
名
稱 

進
駐
期
間 

資
金 

技
術
入
股 

 □公司 
□行號 
□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可設立並
從事商業行為
之組織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
資料。 

商業組織型態 請分別勾選商業組織型態係屬公司、行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設立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請填組織類型）。 

公司（行號、其他）
基本資料 

1. 本表蒐集學校「師生創新創業」，係指學校內師生自行創業者，透過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構想等從無到有新創
立之事業體，並為公司（行號、其他）之負責人或合夥人（即出資以分享企業利潤，亦可參與經營），且於前一年度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成立，未有解散事實者或公司仍登記在案者(104.02.11 修正)。 

2. 本表不包含「研 21.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所調查之公司。(104.02.11 修正) 
3. 本表請填報學校師生創新創業公司(行號、其他)之基本資料，並依【公司名稱；統一編號；成立時間】等填報。 

(1) 公司名稱：請填寫公司（行號、其他）營利事業登記名稱。 
(2) 統一編號：請填寫公司（行號、其他）登記之統一編號。 
(3) 成立時間：公司（行號、其他）正式核准設立時間，請填寫年月日（例如，108 年 1 月 2 日登記，即填寫 1080102）。 

公司（行號、其他）
組成人員 

1. 請填寫前一年度成立新事業體並為公司(行號、其他)負責人或合夥人（即出資以分享企業利潤，且可參與經營者）之
組成人員數，並依【教師數；學生數】等類填報。 

2. 教師數：係指本校（校內）「聘任」專任教師於公司（行號、其他）擔任負責人或合夥人之人數，包含透過下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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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任職於學校之專任教師：係指前二年度（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曾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但
於調查截止日已無教師職務，且擔任公司（行號、其他）職務者。例如 C 專任教師於 107 年於 3 月辭去學校專
任教師職務，並於 108 年 5 月任職於該公司，故 C 教師即屬於【曾任職於 C 學校之專任教師】。 

(2) 現職為專任教師並兼職公司（行號、其他）職務者：係指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且同時兼任公司（行號、其他）員
工者，其中專職於公立大學教師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由學校同意專任教師至公
司（行號、其他）兼任職務者，方可列計；另任職於私立大學專任教師則應依學校相關規定及本部 99 年 5 月 13
日台高字第 0990081723 號函示辦理。 

(3) 現職專任教師借調至公司（行號、其他）擔任職務者：係指屬於校內教師依據「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規定，經學
校同意借調至公司（行號、其他）擔任職務者（請以調查基準日為統計）。 

3. 學生數：係指擔任公司(行號、其他)負責人或參與經營之合夥人之本校學生數，並依【在學學生數；休、退學生數；
近 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等類別填報： 
(1) 在學學生數：係指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並擔任公司(行號、其他)職務者，但不包括選讀生、休退學生、學分班、

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學生。 
(2) 休、退學生數：係指前一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因擔任公司(行號、其他)職務而休學或

退學者。 
(3) 近 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係指畢業於近 5 學年度（103 至 107 學年度）之畢業學生擔任公司(行號、其他)職務

者。 
是否符合「研22. 學
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定義之公司 

1. 請填報公司【是、否】符合「研 22.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之「衍生企業」定義之公司，亦即「師生創新創業」之公
司運用學校擁有 know-how 或專利權之研發成果而依公司法成立之公司，且學校亦擁有該公司股權，並於調查期間無
解散事實者（亦即該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仍登記在案者）(104.02.11 新增 108.03期修正)。 

是否曾申請或獲得
「大專畢業生創業
服務計畫（U-start）」
補助 

1. 請填報公司（行號、其他）（包括尚未成立前之創業團隊）【是、否】曾申請或獲得「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補助之情形，填報【是】者，請依【獲得第 1 階段補助；獲得第 2 階段補助；未獲得補助】等類別填報。 

2. 例如：僅獲得「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第 1 階段補助，請選【是】、【第一階段】；若同時獲得「大專畢
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第 1 階段及第 2 階段補助者，則請填報【是】、【第二階段】。 

是否曾獲得政府其
他創業計畫補助 

1. 請填報公司（行號、其他）前一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是、否】曾獲得其他政府創業計畫（不
含研發補助計畫及融資貸款等計畫），若【是】者，請填報計畫補助名稱。 

2. 例如：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創業圓夢計畫、文化部輔
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計畫、原住民創業育成補助作業計畫等。 

公司（行號、其他）
成員是否曾接受學
校創業課程 

1. 請填報公司（行號、其他）組成中的「教師或學生」【是、否】曾參加學校（不含他校）所開設有關創業相關課程培
訓。 

2. 創業相關課程係指有關創新創業、商業模式、企業運作等在人事、財會、組織經營運作、風險管理、智慧財產、創投、
技轉等相關之課程（包含通識課程、非學分課程、學校開設之講座課程）。 

是否曾進駐育成單 1. 請填報公司（行號、其他）經核准設立後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曾進駐育成單位接受育成輔導（不限進

http://sme.moeasmea.gov.tw/SME/main/loan/ARM05.PHP?o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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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駐天數），若【是】者，請填報育成單位名稱及進駐起迄日；若曾進駐多間以上之育成單位，請分別填列。 
2. 若公司進駐之育成中心屬於「學校型育成單位」，則請填報【〇〇大學育成中心】。 
3. 進駐期間，若為 108 年 1 月 1 日進駐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請填【1080101 至 1080331】。 
4. 本表所指育成單位不限經濟部中小企業補助者、不限本校所屬，亦不限學校型育成單位，可為政府經營型（如經濟

部中小企業南科育成中心）、民間經營型（如天使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型（如國家衛生研究院育成中
心）。 

是否與學校簽訂產
學合作契約 

1. 請填報公司（行號、其他）核准設立後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曾與貴校簽訂產學合作契約，亦即學校與
公司（行號）從事「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3 條所稱之產學合作行為並簽有契約者（包含協議書、備忘
錄、合作意向書等）。 

學校投資金額 

1. 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金額，且金額應可由合約或列帳於會計帳務資料中可稽核之金額。 
(1) 學校資金投入：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方式投資之總額。 
(2) 學校技術入股：請填報學校以「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作價金額，並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價值（以填報當日股

價金額）」填報，其次則以股票面值（額）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產學合作績效評量」、「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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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1 表冊明細表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一級單位彙整。 

 
 
 
 
 
 
 
 
 

系
所
名
稱 

企業 
商業組織型

態 

公司(行號、其
他)基本資料 公司(行號、其他)組成人員 是否

符合
「研
22 衍
生企
業」
定義
之公
司 

是否曾申
請或獲得
「大專畢
業生創業
服務計畫
(U-
start)」補
助 

是否
曾獲
得政
府其
他創
業計
畫補
助 

公司
(行
號、其
他)成
員是否
曾接受
學校創
業課程 

是否曾進
駐育成單
位 

是否
與學
校簽
訂產
學合
作契
約 

學校
投資
金額 公司

(行
號、其
他)名
稱 

統
一
編
號 

成
立
時
間 

教師數 學生數 
曾任
職於
學校
之專
任教
師 

現職為專
任教師並
兼職公司
(行號、
其他)職
務者 

現職專任
教師借調
至公司
(行號、
其他)擔
任職務者 

在
學
學
生 

休
退
學
生 

近 5
學年
畢業
之學
生 

育成
單位
名稱 

進
駐
期
間 

資
金 

技
術
入
股 

 □公司 
□行號 
□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可
設立並從事
商業行為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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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產學合作組彙整。 

 

  

學院 
名稱 

企業 
商業組織
型態 

公司(行號、其
他)基本資料 公司(行號、其他)組成人員 是否

符合
「研
22 衍
生企
業」
定義
之公
司 

是否曾申
請或獲得
「大專畢
業生創業
服務計畫
(U-
start)」補
助 

是否
曾獲
得政
府其
他創
業計
畫補
助 

公司
(行
號、其
他)成
員是否
曾接受
學校創
業課程 

是否曾進
駐育成單
位 

是否
與學
校簽
訂產
學合
作契
約 

學校
投資
金額 公司

(行
號、其
他)名
稱 

統
一
編
號 

成
立
時
間 

教師數 學生數 
曾任
職於
學校
之專
任教
師 

現職為專
任教師並
兼職公司
(行號、
其他)職
務者 

現職專任
教師借調
至公司
(行號、
其他)擔
任職務者 

在
學
學
生 

休
退
學
生 

近 5
學年
畢業
之學
生 

育成
單位
名稱 

進
駐
期
間 

資
金 

技
術
入
股 

 □公司 
□行號 
□其他經
主管機關
核可設立
並從事商
業行為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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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2.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104.03 首填，3 月填報) 
產整 

年
度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組成人員 年營

業額 資本額組成 回饋學校之金
額 

是否曾進駐
育成單位及
其進駐期間 公司

名稱 
統一
編號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他 學校
資金
投入 

學 校
技 術
入股 

非 本
校 資
金 投
入 

技轉
金額 

其他 
曾 任 職
於 學 校
之 專 任
教師 

現職為專任
教師並兼職
公司職務者 

現職專任教師
借調至公司擔
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學年

畢 業 之

學生 
項目

說明 

合計

金額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資

料。 

公司基本資料 

1. 本調查之「衍生企業」，係指該企業在成立時運用學校擁有 know-how 或專利權之研發成果作為公司運作所需之技術，並

依公司法規定所成立之公司，且學校亦擁有該公司股權(單純教師持股公司不列入校方衍生企業)，並於調查期間無解散事

實者（亦即該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仍登記在案者） (104.02.11 修正)。 
2. 請填報衍生企業公司之基本資料，包括【公司名稱、統一編號、成立時間】等。 

(1) 公司名稱：請填寫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名稱。 
(2) 統一編號：請填寫公司登記之統一編號。 
(3) 成立時間：公司核准設立日期，請填寫年月日（例如 108 年 1 月 2 日登記，即填寫 1080102）。 

公司組成人員 

1. 請填報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組成人員，並依【教師數；學生數；其他】等類填報。 
甲、教師數：係指公司組成人員受「聘任」為本校（校內）專任教師者（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軍訓教

官、護理教師等），並依【曾任職於學校之專任教師；現職為專任教師並兼職公司職務者；現職專任教師借調至公司

擔任職務者】等類別填報： 
A. 曾任職於學校之專任教師：係指前二年度（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曾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但

於調查截止日已無教師職務且為公司負責人或參與經營之合夥人。例如 A 專任教師於 107 年於 5 月辭去校內專

任教師職務，並於 108 年 3 月任職於該公司，故 A 教師即屬於【曾任職於 A 學校之專任教師】。 
B. 現職為專任教師並兼職公司職務者，係指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且同時兼任公司下列職務，其中專職於公立大學教

師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因
科學研究業務需要由學校同意專任教師至公司兼任職務者，方可列計；另任職於私立大學專任教師則應依學校相

關規定及本部 99 年 5 月 13 日台高字第 0990081723 號函示辦理；若單純教師持股衍生企業則不列入。 
a. 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例如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
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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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得為該公司董事。 
C. 現職專任教師借調至公司擔任職務者：係指屬於校內教師依據「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規定，經學校同意借調至

公司擔任職務者（請以調查基準日為統計）。 
乙、學生數：係指擔任公司負責人或參與經營之合夥人之本校學生數，並依【在學學生數；休、退學生數；近 5 學年度

畢業學生數】等類別填報： 
A. 在學學生數：係指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並擔任公司職務者，但不包括選讀生、休退學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

格或無學籍學生。    
B. 休、退學生數：係指前一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因擔任公司職務而休學或退學者。 
C. 近 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係指畢業於近 5 學年度（103 至 107 學年度）之畢業學生擔任公司職務者。 

丙、其他：請填寫非屬前揭【教師及學生】之公司成員數，包括正職、兼職、聘僱及派遣人員，惟不包含工讀人員。 
年營業額
（元） 

1. 請填報公司【年營業額（元）】，亦即填報公司從事商業活動所獲得之年度總收入，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填
之「營業收入總額」填報，惟若屬新創未滿 1 年之公司，則請依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所填之「銷售額總計」填報。 

資本額組成 

1. 請填報公司【資本總額】，亦即依據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及分公司資本資料查詢」所查得之資本總額為準，包括登記、後

續依法增加或減少之資本額，且應以最新資本額現況為準。 
2. 本欄位請填報每年公司設立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學校資金投入；學校技術入股；非本校資金投入】等金額。 

(1) 學校資金投入：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方式投資之累積總額。 
(2) 學校技術入股：請填報學校以「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累積作價金額，並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價值（以填報當日股

價金額）」填報，其次則以股票面值（額）填報。 
(3) 非本校資金投入：請填報非屬學校資金投入及學校技術入股之非本校資金投入金額，應為資本總額減掉學校資金投入

金額、學校技術入股金額。 

回饋學校之金
額 

1. 請填報公司【回饋學校之金額】，亦即請填報公司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依雙方簽訂合約之內容以「股份比例或其他方式
（如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回饋學校之金額，包括應付未付金額。例如：公司 106 年度依雙方合約規範，應回饋學校金
額為新臺幣 10 萬元，但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僅支付 5 萬元，故填報【10 萬元】。 

1. 請以「簽約合約生效日」為認列年度基準日，填報公司截至每年 12月 31日依雙方簽訂合約之內容以「股份比例或其他方

式（如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回饋學校之： 

(1) 【技轉金額】：係指合約中述及有關學校技術授權、技術入股等項目可獲得之公司回饋金額。 

(2) 其他【項目說明】與【合計金額】：係指合約中述及「非關學校技術移轉」之其他【項目說明】（兩項以上請合併

說明）與公司回饋之【合計金額】（兩項以上請合計填寫金額）。 

2. 填報金額包括「應付未付金額」，例如：公司 108 年度依雙方合約規範，應回饋學校金額為新臺幣 10 萬元，但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僅支付 5 萬元，故填報【10 萬元】。 

3. 若合約中註明為多年期分別回饋，但學校當年度未知總回饋金額，則請按「分年、分期之回饋金額入帳日」為填報額度。 
4. 若公司多年度分別與學校簽訂回饋合約，請分別依不同「合約生效日」為認列年度基準日，並依各年度填報回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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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進駐育
成單位及其進
駐期間 

1. 請填報公司經核准設立後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曾進駐本校（校內）育成單位接受育成輔導（不限進駐天

數），若【是】者，請填報進駐起迄日。 
2. 進駐期間，若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請填【1080101 至 1080331】。 

備註 1. 本表各項金額，例如學校以資金投資金額、技術入股之作價金額及回饋學校金額等，請以合約或列帳於會計帳務資料中可

稽核之金額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該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研 22 表冊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組成人員 年營

業額 
資本額組成 回饋學校之金額 是否曾

進駐育
成單位
及其進
駐期間 

系所
名稱 

公司
名稱 

統一
編號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他 學校
資金
投入 

學校
技術
入股 

非本
校資
金投
入 

技轉 
金額 

其他 
曾任職於
學校之專
任教師 

現職為專任
教師並兼職
公司職務者 

現職專任教師
借調至公司擔
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 學年畢
業之學生 項目

說明 
合計
金額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一級單位彙整。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組成人員 年營

業額 
資本額組成 回饋學校之金額 是否曾

進駐育
成單位
及其進
駐期間 

學院
名稱 

公司
名稱 

統一
編號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
他 

學校
資金
投入 

學校
技術
入股 

非本
校資
金投
入 

技轉 
金額 

其他 
曾任職於
學校之專
任教師 

現職為專任
教師並兼職
公司職務者 

現職專任教師
借調至公司擔
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 學年畢
業之學生 項目

說明 
合計
金額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產學合作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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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3. 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108.03 期首填，3 月填報) 
年

度 
合作企業基本資料 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組成人員 合作企業

新事業部

門年營業

額 

回饋學校之金額 是否曾進

駐育成單

位及其進

駐期間 

合作企

業及部

門名稱 

統

一

編

號 

部門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他 技轉

金額 
其他 

曾任職於

學校之專

任教師 

現職為專任教師並

兼職合作企業新事

業部門職務者 

現職為專任教師借

調至合作企業新事

業部門擔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 學

年畢業

之學生 

項目

說明 
合計

金額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3 月填報 108 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資料。 

合作企業基本

資料 

1. 本調查之「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Spin in）」係指該學校師生團隊運用研發成果，與企業共同進行技術商業化開發，成

立新事業部門，單純教師持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不列計，並於調查期間無解散事實者（亦即該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仍登記在案者）。 

2. 請填報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之基本資料，包括【合作企業及部門名稱、統一編號、部門成立時間】等。 
(1) 合作企業及部門名稱：請填寫合作企業營利事業登記名稱及新事業部門名稱。 
(2) 統一編號：請填寫合作企業登記之統一編號。 
(3) 部門成立時間：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成立日期，請填寫年月日（例如 108 年 1 月 2 日成立，即填寫 1080102）。 

合作企業新事

業部門組成人

員 

A. 請填報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組成人員，並依【教師數；學生數；其他】填報。 
甲、教師數：係指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組成人員受「聘任」為本校（校內）專任教師者（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軍訓教官、護理教師等），並依【曾任職於學校之專任教師；現職為專任教師並兼職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職

務者；現職為專任教師借調至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擔任職務者】等類別填報： 
i. 曾任職於學校之專任教師：係指前二年度（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曾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但於

調查截止日已無教師職務且為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負責人或參與經營之合夥人。例如 A 專任教師於 107 年於 5 月

辭去校內專任教師職務，並於 108 年 3 月任職於該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故 A 教師即屬於【曾任職於 A 學校之專

任教師】。 
ii. 現職為專任教師並兼職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職務者，係指任職於校內專任教師且同時兼任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

下列職務，其中專職於公立大學教師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由學校同意專任教師至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兼任職務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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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列計；另任職於私立大學專任教師則應依學校相關規定及本部 99 年 5 月 13 日台高字第 0990081723 號函示

辦理；若單純教師持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則不列入。 
a. 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例如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
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等。 

b. 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得為該公司董事。 
iii. 現職為專任教師借調至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擔任職務者：係指屬於校內教師依據「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規定，經

學校同意借調至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擔任職務者（請以調查基準日為統計）。 
 

乙、學生數：係指擔任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負責人或參與經營之合夥人之本校學生數，並依【在學學生數；休、退學生

數；近 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等類別填報： 
i. 在學學生數：係指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並擔任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職務者，但不包括選讀生、休退學生、學分班、

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學生。    
ii. 休、退學生數：係指前一年度（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因擔任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職務而休學或

退學者。 
iii. 近 5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係指畢業於近 5 學年度（103 至 107 學年度）之畢業學生擔任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職務

者。 
丙、其他：請填寫非屬前揭【教師及學生】之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成員數，包括正職、兼職、聘僱及派遣人員，惟不包

含工讀人員。 
合作企業新事

業部門年營業

額(元) 

1. 請填報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年營業額(元)】，亦即填報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從事商業活動所獲得之年度總收入，惟若

屬新創未滿 1 年之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則請依最近一期「銷售額總計」填報。 

回饋學校之金

額 

1. 請以「簽約合約生效日」為認列年度基準日，填報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依雙方簽訂合約之內容

以「股份比例或其他方式（如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回饋學校之： 
(1) 【技轉金額】：係指合約中述及有關學校技術授權、技術入股等項目可獲得之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回饋金額。 
(2) 其他【項目說明】與【合計金額】：係指合約中述及「非關學校技術移轉」之其他【項目說明】（兩項以上請

合併說明）與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回饋之【合計金額】（兩項以上請合計填寫金額）。 
2. 填報金額包括「應付未付金額」，例如：公司 108 年度依雙方合約規範，應回饋學校金額為新臺幣 10 萬元，但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僅支付 5 萬元，故填報【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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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合約中註明為多年期分別回饋，但學校當年度未知總回饋金額，則請按「分年、分期之回饋金額入帳日」為填報
額度。 

4. 若公司多年度分別與學校簽訂回饋合約，請分別依不同「合約生效日」為認列年度基準日，並依各年度填報回饋金
額。 

是否曾進駐育

成單位及其進

駐期間 

1. 請填報公司成立新事業部門成立後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曾進駐本校（校內）育成單位接受育成輔導（不

限進駐天數），若【是】者，請填報進駐起迄日。 
2. 進駐期間，若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請填【1080101 至 1080331】。 

備註 
1. 本表各項金額，例如學校以資金投資金額、技術入股之作價金額及回饋學校金額等，請以合約或列帳於會計帳務資料中

可稽核之金額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該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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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23 表冊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組成人員 
合作企

業新事

業部門

年營業

額 

回饋學校之金額 是否曾進駐

育成單位及

其進駐期間 
技轉

金額 

其他 

系所

名稱 

公司

名稱 

統一

編號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

他 

項目說

明 

合計金額 

曾任職於

學校之專

任教師 

現職為專任

教師並兼職

公司職務者 

現職專任教師

借調至公司擔

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學年

畢業之學

生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一級單位彙整。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組成人員 
合作企

業新事

業部門

年營業

額 

回饋學校之金額 是否曾進駐育

成單位及其進

駐期間 
技轉

金額 

其他 

學院

名稱 

公司

名稱 

統一

編號 

成立

時間 

教師數 學生數 其

他 

項目說

明 

合計金額 

曾任職於

學校之專

任教師 

現職為專任

教師並兼職

公司職務者 

現職專任教師

借調至公司擔

任職務者 

在學

學生 

休退

學生 

近 5學年

畢業之學

生 

                
秘書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將電子檔送交產學合作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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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10-2. 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10 月填報)  
獎整校 校 獎整校 獎整校 獎整校 獎整校 獎整校 

學年

度 
性
別 

生活助學金 緊急紓困助學金 住宿優惠 工讀助學金 研究生獎助學金 
補
助 
人
次 

教育
部補
助經
費
(A) 

學校
自籌
經費
(B) 

小計
(C=A
+B) 

(系統自

動加總) 

補
助 
人
次 

教育
部補
助
(A) 

學校
自籌
經費
(B) 

小計
(C=A
+B) 

(系統自

動加總) 

補
助 
人
數 

教育
部補
助經
費
(A) 

學校
自籌
經費
(B) 

小計
(C=A
+B) 

(系統自

動加總) 

補
助 
人
次 

工
讀
總
時
數 

教育
部補
助經
費(A) 

學校
自籌
經費
(B) 

小計
(C=
A+B

) 
(系統

自動

加總) 

補
助 
人
次 

教育
部補
助經
費
(A) 

學校
自籌
經費
(B) 

小計
(C=
A+B

) 
(系統

自動

加總) 
                       
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資料之

統計資料。 

性別 1. 請學校依【男、女】別，分別填報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補助情形。 

補助人數(次) 

1. 助學措施類別： 
(1) 生活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要點）等規定辦理，

並得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生活助學金，每月核發額度建議以提供學生每月生活費所需新臺幣 6,000
元為原則。 

(2) 緊急紓困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亦即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

由學校依學生困難實際狀況給予補助，惟不包括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之「學產基金急難救助金」。 
(3) 住宿優惠：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亦即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另提供中低

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優先住宿。 
(4) 工讀助學金：依各校工讀助學金辦法辦理。 
(5) 研究生獎助學金：依各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2. 請依性別分別填報各類獎助學金之補助人數(次) 
(1) 生活助學金(人次)：若同1學生，同一學期分領多次或按月分領者，仍以1人次計算，請以【男、女】人次填報。 
(2) 緊急紓困助學金(人次)：若同1學生同一學期因不同事件請領多次緊急紓困助學金，請以實際請領事件【男、女】人次計算。 
(3) 住宿優惠(人數)：請依學校實際補助【男、女】人數計算，若學生具備低收入戶資格，且學校亦提供免費住宿一學年(上、

下學期)者，請填報 1 人數；若學生僅住半學年亦以 1 人數計算；學校提供具備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優先住宿，亦請填

報 1 人數。 

http://www.edu.tw/files/bulletin/B0068/%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5%BC%B1%E5%8B%A2%E5%AD%B8%E7%94%9F%E5%8A%A9%E5%AD%B8%E8%A8%88%E7%95%AB%EF%BC%88%E5%87%BD%E7%99%BC%E7%89%88%EF%BC%89_1.pdf
http://www.edu.tw/files/bulletin/B0068/%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5%BC%B1%E5%8B%A2%E5%AD%B8%E7%94%9F%E5%8A%A9%E5%AD%B8%E8%A8%88%E7%95%AB%EF%BC%88%E5%87%BD%E7%99%BC%E7%89%88%EF%BC%89_1.pdf
http://www.edu.tw/files/bulletin/B0068/%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5%BC%B1%E5%8B%A2%E5%AD%B8%E7%94%9F%E5%8A%A9%E5%AD%B8%E8%A8%88%E7%95%AB%EF%BC%88%E5%87%BD%E7%99%BC%E7%89%88%EF%BC%89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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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讀助學金(人次)及工讀總時數：若同1學生，同一學期分領多次或按月分領者，仍以1人次計算，並以【男、女】人次填報，

若有聘請校外臨時工讀生之情形，請勿列計。系統將自動顯示「工讀總時數」填報欄位，請學校依實際工讀人次填報「工讀

總時數」。 
(5) 研究生獎助學金(人次)：若同1學生，同一學期分領多次或按月分領者，仍以1人次計算，請區分【男、女】人次填報。 

3. 請以「學期」區分，例如同 1 學生，上下學期皆領 1 次者，請填報 2 人次，但同一學期同 1 學生分領多次或按月分領者，

仍請以 1 人次計算。 

教育部補助經費 
1. 依教育部實際補助經費填報。 
2. 若學校獎勵補助學生前揭各項經費涉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充費、勞保、勞退金者，亦可併列計入。 

學校自籌經費 

1. 學校自籌金額係指該筆款項已列入校內會計帳務之經費，並請依「印領清冊總額」認列；另若屬法定支出，例如勞工保

險費、勞工退休金、全民健康保險費等皆可認列填報；若學校獎勵補助學生之經費，若涉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充費、勞保、

勞退金者，亦可併列計入。 
2. 學校自籌經費係指該筆款項已列入校內會計帳務之經費；另學校若向其他政府單位爭取或民間募款相關助學經費，其募

款經費若已列入學校會計帳務之經費，並統籌撥款補助學生作為相關助學金者，學校得將實際補助學生之助學經費列為

學校自籌經費。例如 A 校 108 學年度向某私人企業募款新臺幣 200 萬元，並納入學校會計帳務作為補助學生緊急紓困助

學金，而該筆款項於 108 學年度期間共撥款補助 158 萬元予學生，故學校得將實際撥款補助學生 158 萬元填報為【學校

自籌經費】。 

經費總和 1. 為「教育部補助經費」與「學校自籌經費」之加總。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經費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

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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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10-2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

期 
院別 系別 學制 年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類別 

(研究生獎學

金/緊急紓困

金/工讀助金) 

經費來源 

(學校自籌經費) 
金額 

雇主勞健

保、勞退

金額 

自訂辦法 

(有/無) 

傳票 No 

(必填). 
填表人 

108 1 工學院 資訊系 碩士 2 王小明 男 494210028 研究生獎學金 學校自籌經費 2000 719 有 10502321 王大明 

                  

                  

                  

                  

                            

備註：            

一、 緊急紓困助學金(人次)：同 1 學生，因 2 件不同事件請領者，以 2 人次計算。  

二、 研究生獎助學金(人次)：僅計碩、博士生，且同 1 學生，同一學期分領多次或按月分領者，仍以 1 人次計算。 

三、 學校自籌經費之各項助學措施，請儘量配合訂定相關辦法。  

四、 學校自籌經費係指該筆款項列入校內會計帳務者，須有傳票編號及收據（或印領清冊），並依其金額認列。  

五、 提醒：製作粘存單時請務必留存印領清冊或收據影本，並於事後註記傳票號碼，方便每年 9 月填報校務資料庫，以及教育部之查證。  

五、 108 學年度：自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六、 請務必詳例學生資料，俾便與其他校內經費比對核算人次。  

七、 本表僅填報經費來源為「募款」之項目。  

八、 請勿使用合併儲存格，建議以下拉的方式複製相同的文字。  

秘書簽名：           １   
一級單位主管簽名：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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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1. 學校執行「工讀及生活」助學金情形(106.10 首填，10 月填報) 
學年度 助學金類別 助學方式 參與人數 每位學生月平均 

領取金額 服務(工作)時數 

 
□工讀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純助學型 

□勞僱型 
□附服務負擔型 

   

總人數(系統自動加總) 請學校務必確認總數！ 
填表說明： 

學年度[歷史資

料] 
1. 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 109 年 10 月填報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學校

執行「工讀及生活」助學金之資料。 

助學金類別 

1. 為確實掌握貴校分流運作情形，若學生身兼數職，請學校先以「學生證編號」、「身分證字號」等資訊先進行勾稽，

並以「工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等 2 助學金類別，分別填報其歸屬「助學方式（純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

負擔型）」，每一位學生僅能擇 1 種助學方式填報其【參與人數、每位學生平均領取金額及服務(工作)時數】，避免

一位學生重複列計多種助學方式(依 106 年 2 月 6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15705 號函說明增列)。 
2. 請依學校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之【參與人數；每位學生每月平均領取金額；每位學生月平均服務

(工作)時數】等資料。 
(1) 工讀助學金：指學校為協助學生就學，依學校工讀助學金辦法，由學雜費、教育部補助、學校自籌或社會捐贈等

經費提撥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之經費。 
(2) 生活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要點）等規

定辦理，並得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生活助學金（與「校 10-2.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之「生活助學金」定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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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方式  

1. 請依學校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等資料，其中「生活助學金」，

僅需填報【純助學型；附服務負擔型】等類型： 
(1) 純助學型：指學校提供獎助學金予學生，且未要求領取獎助學金者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據以回饋，故其服務(工

作)時數，無須填報。 
(2) 勞僱型：指學校提供具對價之工作服務時數，以領取獎助學金者。 
(3) 附服務負擔型：指學校提供獎助學金予學生，且要求領取獎助金者得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據以回饋，屬附負擔

給付性質。 

參與人數 

1. 請填報學校依據「助學金類別及助學方式」等分別填報【參與人數】，每一位學生在各類助學方式類型（純助學型；

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中，僅能以 1 種助學方式填報；若同 1 學生同時參與「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及「生活

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等 2 類助學措施(方式)，請按參與「助學措施」分別填報其人數。 
例如：A 校計有 6 位（編號 1 至 6 號）學生參與「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其中 4 位（編號 1、2、4、6）又參

與「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故 A 校按「助學金類別」分別填報【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 6 人；生活

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 4 人】。 
學年度 助學金類別 助學方式 參與人數 說明 

108 工讀助學金 純助學型 
6 

(編號 1、2、3、4、5、6) 
本表以「助學金類別」分別進行

統計，故編號 1、2、4、6 等 4
人需再次填報為【生活助學金

之附服務負擔型】。 109 生活助學金 附服務負擔型 
4 

（編號 1、2、4、6） 
 

每位

學生 

月平均領

取金額 

1. 請學校填報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之每位學生月平均【領取金

額；服務(工作)時數】等資料，其計算方式如下： 
(1) 月平均領取金額：凡計算「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之每月平均領取金額，請以每位學生實際領取金額（不包

括學生負擔勞健保費用、雇主負擔金額等）/工作月數之平均值計算。另計算「純助學型」請以領取助學金額/
學年(學期)月數(學年以 12 個月計算，學期以 6 個月計算)。 

(2) 月平均服務(工作)時數：本欄僅填報工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之每位學生月平均

服務(工作)時數，其月平均時數之計算請以各類別之總工作時數/總工作月數計算(請四捨五入以「整數」填列)。 

月平均服

務(工作)
時數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本部相關單位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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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1 表冊資料明細表 

學年度 學期 系別 姓名 學號 性別 
助學金類型 

(請填工讀助學金) 

助學方式 

(1.純助學型 

2.勞雇型 

3.附服務負擔) 

薪資領取 

月份 

每月薪資 

(不含雇主勞健保、 

勞退費) 

每月雇主勞健保、 

勞退費 

每月服務 

(工作)時數 

108 1 資訊系 王小明 494451111 男 工讀助學金 勞雇型 8 月 2100 1000 15 

              

              

              

              

                   

備註： （請依學校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類型）         

一、 純助學型：指學校提供獎助學金予學生，且未要求領取獎助學金者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據以回饋，故其服務(工作)時數，無須填報，獎學金並非純助學

型，請勿填寫。 

二、 勞僱型：指學校提供具對價之工作服務時數，以領取獎助學金者。 

三、 附服務負擔型：指學校提供獎助學金予學生，且要求領取獎助金者得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據以回饋，屬附負擔給付性質。 

秘書簽名：           １   
一級單位主管簽名：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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